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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引言及第一階段檢討結果  
 
 
引言  
 
1 . 1   政府於 2000 年《施政報告》公布政策目標，期望在 2 0 1 0

年前讓 60%本地高中畢業生接受專上教育。其後我們看到香港的

專上教育界別出現重大變化，年青人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大幅增

加，可供他們選擇的進修途徑也更為多元化。現時，香港的專上

教育界別生氣蓬勃、活力十足。  

1 . 2   為了檢視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情況和擬訂未來路向，當

時的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於 2005 年展開專上教育界別檢討。

檢討工作分兩個階段，由督導委員會監督進行。督導委員會由教

統局人員出任主席，成員包括教育機構及質素保證機構的代表和

商界人士。  

 
第一階段檢討的公眾諮詢  
 
1 . 3   第一階段檢討於 2006 年 3 月完成，隨後於 2006 年 3 月

發表檢討報告，進行公眾諮詢。第一階段檢討的建議載於附件 A。

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工作結束後，當局收到五份意見書 1，並分

別與自資院校、副學位課程學生、在職教師及一個學生關注團體

的代表召開四次諮詢會議。當局收到的意見概述如下：  

(a) 政策及政府的角色  

1 .4   為中學畢業生提供更多專上教育機會的政策目標，繼續

備受支持。有些人認為，雖然副學位課程大多數由自資機構開辦，

但政府應在市場運作欠缺效率或出現問題時介入，不應完全任由

市場力量決定副學位界別的長遠發展。  

                                                 
1 意見書分別來自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公開大
學，以及關注副學位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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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上學額的供應  

1 . 5   大多數人同意該政策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内促進了專上

教育界別的蓬勃發展。但有些人認為香港的專上學額已供過於

求，並導致劇烈的競爭及專上教育質素下降。此外，有些人關注

到副學位課程過度集中於受歡迎的學科如商業及市場推廣，未必

能反映和滿足香港長期的人力需求。  

(c) 升學及就業  

1 . 6   副學士資歷的目標是要協助畢業生就業和繼續升學。但

事實上大多數副學位課程學生期望畢業後隨即升讀學位課程，因

而導致公帑資助的銜接升學機會更大的需求。另有意見認為，即

使畢業生有意就業，但副學士資歷在就業市場中的認受性不足。  

(d) 支援措施  

1 . 7   有部分院校要求把開辦課程免息貸款的十年還款期延

長，以減輕院校的財政負擔。學生團體也聲稱約有 30%的學費現

正用於償還貸款及其他支出 (例如使用大學圖書館及設施所需的

支出 )，或由院校保留作上述用途，以致副學位課程教師薪酬過

低，因而影響教學和課程質素。  

(e) 質素  

1 . 8   不少人認爲副學位課程的質素提升問題應更受重視。有

人認為政府應訂定一些所有院校均須遵守的共同標準，以確保課

程達致可接受的質素水平。  

(f) 學生資助   

1 .9   當局由 2 0 0 6 / 0 7 學年開始推行改善措施，劃一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與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2下計算助學金的安排，學

生對此大多表示歡迎。但他們仍然建議政府進一步改善專上學生

                                                 
2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為有需要的全日制學生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資助，有關學生須修讀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資助機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菲臘牙科醫院及香港演藝學院提供的課程，

並為公帑資助學額。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於 2001年推出，資助修讀經本地評審自資副學位或以上程
度課程的全日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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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計劃，特別是在計劃下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生活費貸款，及

擴大資助範圍涵蓋自資銜接學位課程 3。  

 

第二階段檢討  
 
1 . 10   督導委員會在歸納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後，在 2006

年 9 月再次召開會議，進行第二階段檢討。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名

單及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B。委員會在第二階段檢討中審視以下事

項：  

 自資副學位界別的發展  

 副學位資歷的定位及價值  

 質素保證及提升  

 政府的支援措施  

 學生資助  

 就業及升學機會  

 法律規管架構  

1 . 11   下列章節概述督導委員會的研究及建議。督導委員會

各成員為檢討工作付出不少努力，並提供寶貴意見，我們謹此向

督導委員會成員衷心致謝。  

 

                                                 
3 修讀自資學位或銜接學位課程的學生，如已取得副學位或更高學歷，目前沒有資格申請專上學
生資助計劃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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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香港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  

 
2 .1   香港的專上和高等教育一直主要由政府資助。自 2000

年起，政府一直積極鼓勵私營界別參與發展自資專上教育。有關

發展不僅為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注入多元化的元素，還提供了匯

聚社會各界智慧、資源和力量的途徑，令學生受惠。   

 
2 . 2   這種發展趨勢並非香港所獨有。全球不同地區的經濟體

系，尤其是亞洲多個地方，均積極發展私營的高等教育界別。舉

例來説，在日本、南韓和台灣，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數目分別佔

當地高等教育院校總數的 8 6 . 3 %、 87%及 65 .8%；在學生人數方

面，入讀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學生人數則分別為這三個經濟體系

學生總數的 77 .1%、 78 .3%及 71 .9% 4。   

 
自 2000 年以來的發展情況綜覽  
 
院校及課程   
 
2 . 3   在香港，私營機構積極響應 2000 年的政策目標，自資

專上教育院校及課程數目自此大幅增加，為本地高中畢業生提供

更為多元化的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並擴闊他們升讀專上課程

的機會 (請參閱表 2 .1 及 2 .2 )。  

表 2.1 – 2000/01至 2006/07學年香港的自資專上教育機構數目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4 11 16 20 20 20 20 
 
表 2.2 – 2000/01至 2006/07學年香港的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數目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學位 - 3 7 11 26 40 41 
副學位 20 38 77 112 173 233 261 

總計 20 41 84 123 199 273 302 

                                                 
4有關數字摘錄自紐約州立大學 Daniel C. Levy教授所發表題爲“Private-Public Interfaces i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wo Sectors in Sync?” 的 文 章 ( 網 址 為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ABCDE2007BEI/Resources/DanielLev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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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額及收生人數  
 
2 . 4   自資專上課程的增幅與專上教育機會的增幅一致。下表

2 .3顯示由 2 0 0 0 / 0 1學年以來的全日制專上新生學額的計劃供應量

(供應量 )，資料由院校提供。   

 
表 2.3 – 2000/01至 2006/07學年供新生報讀的全日制專上學額供應量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學士學位 
公帑資助 14601 14582 14590 14586 14584 14600 14600
自資 0 245 490 958 1922 2550 2465

小計 14601 14827 15080 15544 16506 17150 17065
副學位 
公帑資助 6929 7208 8511 9527 9391 8850 7683
自資 2468 5951 7752 10032 16362 23334 24085

小計 9397 13159 16263 19559 25753 32184 31768
總計 23998 27986 31343 35103 42259 49334 48833

 
2 . 5   下表 2 .4 顯示自 2 0 0 0 / 0 1 學年以來，供新生報讀的全日

制經評審專上課程的實際學生人數 (需求量 )，以及實際收生人數

佔計劃供應學額的百分比。  

表 2.4 – 2000/01至 2006/07學年全日制專上課程的實際收生人數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學士學位 
公帑資助 14537 14665 14936 14754 14828 15173 15584
自資 不適用 285 605 1030 1353 1527 2033

小計 14537 14950 15541 15784 16181 16700 17617
副學位 
公帑資助 6846 7634 9623 10788 9813 9301 8448
自資 2621 5546 6832 8317 17077 19806 19673

小計 9467 13180 16455 19105 26890 29107 28121
總計 24004 28130 31996 34889 43071 45807 45738

相當於供應量的 
% 

100% 101% 102% 99% 102% 93% 94%

 
2 .6   在 2 0 0 0 / 0 1 至 2 0 0 5 / 0 6 學年期間，自資副學位學額的總

供應量增加達九倍之多；但自 2 0 0 5 / 0 6 學年起，則維持在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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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000 至 24 ,000 個。與此同時，從 2000 /01 至 2 0 0 4 / 0 5 學年有關

課程超額收生可見 ( 9 9 - 1 0 2 %入學率 )，副學位教育需求殷切。儘管

副學位課程的收生人數於 2 0 0 5 / 0 6 學年持續增長 (增幅為 1 0 % )，

值得注意的是，學額供應量於 2005 /06 學年首次出現供過於求。

教育機構已相應放緩計劃中的學額增長。因此， 2006 /07 學年的

副學位學額供應量錄得輕微下降 (由 2 0 0 5 / 0 6學年的 32 ,184個學額

減至 2 0 0 6 / 0 7 學年的 31 ,768 個學額 )。  

 
2 . 7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資副學位教育界別蓬勃發展的

同時，香港的自資學位界別也在逐漸形成 (由 2 0 0 0 / 0 1 學年的零學

額增至 2 0 0 6 / 0 7 學年約 2 ,500 個學額 )。我們將在隨後的章節討論

自資學位教育界別的發展。   

 
專上教育普及率  
 
2 . 8   “普及率 ” 5可反映高中畢業生 (即 17 至 20 歲年齡組群 )的升學

機會。由於副學位教育界別蓬勃發展，帶動普及率在五年間增長

一倍，由 2 0 0 0 / 0 1 學年的 33%增至 2 0 0 5 / 0 6 學年的 66%。誠如上

文第 2 .6 段所述，隨著市場趨於穩定，普及率在 2006 /07 學年亦

見平穩，現時維持在略高於 60%的水平 (表 2 .5 )。  

 
表 2.5 – 2000/01至 2006/07學年 17至 20歲年齡組群的普及率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33% 38% 43% 47% 57% 66% 64% 

 
 
觀察及討論  
 

                                                 
5 為了監察院校為本地高中畢業生提供的升學機會，我們用以下公式計算出有關“普及率”： 
供新生報讀的相關課程的學額* 
17至 20歲年齡組群的平均人口   
 
* “相關課程”指所有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副學位及學士學位程度、供高中畢業生及未達副學位程
度的人士報讀的課程；有關數字亦包括在香港以外地方修讀上述程度課程的學生的估計人數。不

過，上表顯示的數字並未包括最後一類的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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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9       自資副學位教育界別在 2000 年政策目標公布後首五

年一直蓬勃發展，但據觀察所得，有關界別自 2005 /06 學年開始

已進入 “整固期 ”，專上教育機構的數目維持在 20 間，普及率則保

持在略高於 60%的水平。此外，有見於 2 0 0 5 / 0 6 學年錄得若干過

剩學額，自資副學位教育界別已相應放緩計劃中的副學位學額增

長，並開辦更多元化的課程，以切合學生的不同需要。  

 
2 . 10      由於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健康和持續發展，對於保持

本地人力資源的質素及競爭力至為重要，我們認為政府在促進該

界別的長期發展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同時須尊重各院校的自主

權。就此而言，政府應以支援界別整合、促進質素提升及透明度，

同時以提高副學位學生的學習經驗、認受性、就業及升學機會為

工作目標。我們已確定第二階段檢討中須處理的若干重點問題。

這些問題會在本報告的第 3 至 8 章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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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副學位資歷的定位及價值  
 

3 . 1   在知識型經濟體系中，副學位資歷 (包括高級文憑和副

學士 )是重要的資歷。然而兩種副學位資歷同時存在，令公眾及僱

主有所混淆。另一方面，有人懷疑副學士作為協助學生就業的結

業資歷的價值。本章檢視香港兩種副學位資歷的發展，並研究副

學士在教育體系以及香港的定位。   

 
背景  
 
3 .2   在 2000 年以前，香港副學位課程主要為高級文憑課程，

多數由專上院校開辦，例如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職業

訓練局。這些課程大部分由公帑資助，並為配合特定行業的人力

需求而設，所以內容大多屬職業導向，以及與特定專業有關6。   

 
3 . 3   高級文憑課程在香港已有逾 35 年的歷史，普遍獲得社

會各界承認。副學士課程則有所不同，該種課程於 2000 年末才在

本港首次推出，因此尚未獲得僱主及社會的廣泛認知。副學士源

於十九世紀美國社區學院的崛起，隨後也獲加拿大採用，而在英

國及聯邦國家，高級文憑及文憑則為最普遍的副學位資歷。   

 
3 . 4   有鑑於 2010 年實現 60%普及率的政策目標，部分教資

會資助院校及其自資部門開始提供副學士課程 7，同時成立了多所

“社區學院 ”。有些院校把原有的高級文憑課程轉為副學士課程8。

為了就副學士課程訂定基準，以及確保各院校開辦的這類課程水

平一致，政府在 2001 年公布一套 “副學士課程的通用指標 ”，為這

項新資歷提供指導綱領，其内容涵蓋：  

 
                                                 
6 職業導向的高級文憑課程例子包括土木工程學高級文憑、服裝及紡織高級文憑組合課程、測繪
及地理資訊學高級文憑等。  
7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是在香港開辦副學士學位課程的先驅。
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在 2000年秋季開辦副學士課程。 
8  香港城市大學在 2000/01學年，把 25個教資會資助高級文憑課程轉爲副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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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宗旨  

•  學習成果  

•  課程結構  

•  入學要求  

•  質素保證  

•  結業資格   
 
現行的副學士課程通用指標載於附件 C。  

 
討論及建議  
 
( a )  副學位資歷的名稱及差異  
 
3 .5   一直以來，公眾普遍認爲高級文憑課程較為職業導向，

並為配合特定行業 /專業的人力需求而設，而副學士課程則旨在使

學生具備穩健的基礎以掌握通用技能，以及對所選修學科的理論

及其應用有廣泛的認識。  

 
3 . 6   過去七年，本港全日制副學位課程迅速增加9，院校亦因

此而在收生方面有激烈競爭，以致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之間的

分別，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模糊不清，難以區分。現時，某些高級

文憑課程屬廣泛通用的性質，並有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的安排；而

部分副學士課程則與特定專業有關，通用元素甚少。我們選取了

同一學科 (會計 )的副學士課程和高級文憑課程作比較，結果顯示

兩個課程的課程結構和內容均十分相似 (見附件 D )。  

 
3 . 7   有鑑於此，督導委員會對在香港保留兩種副學位資歷一

事作出討論，特別考慮到有關資歷在命名方面的若干方案，其中

包括 ( i )就本港所有副學位課程採用統一的新名稱；( i i )由高級文憑

資歷全面取代副學位資歷，或反之亦然；及 ( i i i )更為明確地區分

副學士與高級文憑資歷 /課程。方案 ( i )和 ( i i )旨在將本港的副學位

                                                 
9 副學位課程總數由 2001/02學年的 38個增至 2006/07學年的 261個。2001/02學年的 38個課程，
分別為 16個副學士課程和 22個高級文憑課程；而 2006/07學年的 261個課程，則包括 148個副
學士課程和 113個高級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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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標準化，而方案 ( i i i )則旨在讓相關人士 (例如學生、家長及僱

主 )更清楚了解兩類資歷的課程宗旨、學習成果等。  

 
3 . 8    雖然採用單一資歷名稱 (方案 ( i )或 ( i i ) )或會有助公眾減

少混淆，但該單一資歷名稱涵蓋的課程及學習成果範圍將會非常

廣泛 (由包含 7 0 - 8 0 %專業元素至包含 6 0 - 7 0 %通用內容 )。此外，鑑

於高級文憑在香港的歷史悠久且廣獲認可，而過去數年副學位課

程發展迅速，加上相關人士意見不一，種種因素均使自資副學位

教育界別同意採用單一名稱或用一類資歷名稱取代另一類資歷名

稱的做法十分困難。誠然，上述變動不僅會對各院校造成不利影

響，亦會對已取得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資歷的學生產生負面影響。

督導委員會認爲保留兩種副學位資歷符合實際需要且更具價值，

唯前提是把兩種資歷明確劃分，以便院校規劃課程，及協助學生

選擇最切合其興趣及需要的課程 (即方案 ( i i i ) )。更清晰地區分兩種

資格，也將有助僱主在招聘時，能挑選出具備最適合的相關知識、

技能及能力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  

 
3 . 9    為此，政府邀請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 10(簡稱 “聯

盟 ” )訂立一套 “高級文憑課程的通用指標 ”及更新現行的副學士課

程通用指標。實際上，督導委員會認為高級文憑和副學士應保有

若干共通特徵以保持一致  (如質素保證機制及結業標準 )，但必須

讓公眾能夠根據某些明顯特徵 (如課程宗旨、內容、學習成果 )區

分兩項資歷。舉例來説，高級文憑側重使學生具備專業知識及技

能，以便從事特定行業工作，而副學士應專注培養學生具備通用

知識及技能，以便繼續升學或擔任初級行政或管理職位。因此，

我們建議政府綜合考慮有關界別的意見及各方面的發展，正式推

出一套高級文憑課程的通用指標及一套經修訂 /更新的副學士課

程通用指標，以更清楚界定及區分兩項資歷。政府應定期檢討及

更新這兩套通用指標。  

                                                 
10 聯盟於 1994成立，旨在推動香港的終身學習。該聯盟由 14個組織/機構組成，包括八所本地大
學的持續專業教育部門及本港開辦持續專業教育課程的其他主要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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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我們建議，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兩種資歷可以同時並存，

但應該正式公布和更新這兩種資歷的通用指標，以便作出更清楚

的界定和區分。  
 
 
( b )  副學士資歷的定位及價值  
 
3 .10     在美國及加拿大，副學士教育旨在「提供相關教育，為

學生作為受教育人士日後就業、行使公民權和履行公民責任及充

實生活作好準備，並為繼續升學打下堅實基礎」11。根據本港自行

訂定的副學士課程通用指標，副學士課程應提供内容更為深廣的

教育，使學生除掌握通用技能外，亦具備專業技巧，為學生就業 (初

級行政 /管理職位 )或升學 (兼讀制或全日制 )作好準備。  

 
3 . 11   然而，專上教育界別往後的發展過分著重於讓學生修畢

副學士課程後，隨即升讀學位課程。而且遺憾的是，學生及家長

普遍認為副學士僅為升讀學士學位的銜接資歷。一些人甚至認

為，副學士課程畢業生並不具備直接就業的能力。這些誤解對副

學士課程畢業生並不公平，特別是對於決定在修畢副學士後隨即

就業的學生 (約佔畢業生總數的 3 0 % )更是如此。  

 
3 . 12   鑑於上文所述高級文憑和副學士課程的區別，督導委員

會認為，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 3 + 3 + 4”學制 )實施後，副學

位資歷在協助年青人就業方面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們預期於

2012 年所有高中三 (SS3)學生均將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除了

獲教資會資助院校錄取升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外，其

餘學生將會就業或報讀副學位 (公帑資助或自資 )或本地／海外自

資學位課程。有見香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體系，預計大部分高中

三 畢 業 生 將 有 意 繼 續 升 學 ， 而 不 會 於 修 畢 高 中 教 育 後 (通 常 為

1 8 - 1 9 歲 )隨即就業。雖然高級文憑資歷將為高中三畢業生從事特

定行業作好準備，但副學士教育為學生提供必要的知識及技能以

及擴闊視野，為高中三畢業生就業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11 摘錄自 2001年教統局委託聯盟所進行顧問研究的《顧問研究最終報告》第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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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3   然而，督導委員會認同應增強副學士課程畢業生的就業

能力，根據市場的人力需求調整副學士課程，以及改變學生、家

長及僱主對副學士資歷的誤解。首先，我們應鼓勵各院校主動就

課程發展與專業團體、僱主聯會以及商界合作，使學生具備所選

專業所需的相關知識及技能  (一般及專業 )。第二，為了豐富學生

的體驗及提高其就業能力，我們應倡導為副學士學生 /畢業生提供

更多短期實習及工作實習機會，並鼓勵他們參與社區服務。第三，

為了協助學生尋找工作，我們應提升有關副學士畢業生就業機會

方面的資訊流通，同時增強為其提供的職業諮詢服務。具體建議

將在第 7 章中討論。  

 

建議 2：我們重申副學位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 )資歷在知識型經濟體

系的價值，並預期這些資歷能協助本港年青一代就業，尤其是在  

“ 3 + 3 + 4 ”新學制實施後，會更形重要。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更着

力消除社會對副學士的誤解，並建議院校設法提高副學士課程畢

業生的就業能力。  
 
( c )  依照資歷架構制訂資歷基準  
 
3 . 14   政府現正設立資歷架構。資歷架構是一個共分七級的資

歷等級制度，用以訂明個別學術、職業及持續教育課程的基準。

資歷架構有助公眾參考該架構的級別和學習量 (學分 )，了解副學

位 資 歷 與 其 他 資 歷 的 比 較 12。 這 些 根 據 資 歷 名 冊 取 得 的 額 外 資

料，可使求學人士及消費者對個別副學位課程的可信度、深度及

廣度有更清楚的了解。  

 

                                                 
12 副學位課程將設定為資歷架構第四級，而香港中學文憑及學士學位課程將分別設定為資歷架構
第三及第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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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質素保證及提升  
 
4 .1   質素是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及任何高等教育體系的發展

基石，隨著專上教育界別在過往幾年的迅速發展，日益受公眾關

注。本章審視現有專上課程的質素保證制度，並提出提升專上教

育界別質素的建議措施。  

 
現行的質素保證制度  
 
4 .2   所有本地專上課程必須先經由相關的質素保證機制評

審，才可在本地開辦。為了顧及不同背景及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

院校，香港同時存在兩套質素保證機制。就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

院校 (包括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的院校及其自

資學院、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樹仁大學 13)來說，它們開辦的公帑

資助及自資課程必須通過其校內質素保證程序。大學校長委員會

(大學校長會 )  已於 2005 年 8 月成立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以監

察教資會資助院校及其自資學院所開辦的自資副學位課程的質素

保證事宜。  

 
4 . 3  至於未具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其課程須由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 (資歷評審局 )評審。根據現行的評審機制，這些

院校須通過院校檢討，並定期提交個別課程以作甄審及重新甄審
14。    
  
討論及建議  
 
4 . 4   專上教育界別擴展迅速，教育機構之間競爭激烈，令副

學位教育在課程、教師、設施以及學生和畢業生的質素上，備受

關注。除了質素之外，公眾還關注兩套質素保證機制在評審標準

及程序方面是否相若及一致。雖然該界別屬自資性質，有意見要

求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例如制訂基本規則 )，而不是把專上教

                                                 
13 香港樹仁大學具備三大學科(即文科、商科和社會科學)的自行評審資格，已獲授上述學科的課
程範圍評審資格。 
14 在《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592章）的相關條文實施後，資歷評審局將推行新的四階段評
審機制。該四個階段分別為辦學機構初步註冊、課程甄審、學科範圍評審及定期覆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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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發展完全交由市場力量決定。因此第二階段檢討專注研究如

何進一步提升該界別的質素並提出如下建議：  

 
(a) 加強質素保證機制 
 
 
4 .5   鑑於公眾關注激烈競爭及財政壓力可能導致某些教育

機構濫收未達最低入學標準 (如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英文及格 )的

學生，甚至放寬結業標準，督導委員會建議資歷評審局及聯校素

質檢討委員會加強對教育機構及其學習課程的質素保證程序，並

特別留意入學和結業水平。   

 

建議 3 :  我們建議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和聯校素質檢討委

員會應致力加強教育機構的質素保證程序，特別要確保符合入學

及結業水平。  
 
(b) 促進質素保證機構間更有建設性的交流   
 

4 . 6   雖然督導委員會認可兩套不同的自資副學位課程質素保

證制度同時存在於香港，督導委員會卻認為有必要促進兩個負責

副學位課程質素保證的機構 (即資歷評審局及聯校素質檢討委員

會 )更緊密交流合作，使他們更了解彼此採用的質素保證作業模式

及標準。事實上，為回應第一階段檢討報告建議 11 (載於附件 A )，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與資歷評審局一直透過共同成員及進行非正

式會議，緊密合作。為促進更有系統的交流，督導委員會建議成

立一個由教育局、資歷評審局及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三方組成的

聯絡委員會，以定期商討與副學位界別質素相關的問題。此類交

流與合作將使兩套質素保證機制更為一致，並使具備自行評審資

格的院校與未具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所開辦課程水準更趨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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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由教育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及香

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組成的三方聯絡委員會，以便副學位教

育的質素保證機構能夠不斷互相交流。聯絡委員會可提供一個平

台，讓各方討論與副學位界別質素相關的事宜，令具備自行評審

資格的院校和未具備這資格的院校，在質素保證機制及課程水準

方面更加接近。  

 

( c )  為副學位界別制訂良好實例手冊  
 

4 .7   鑑於公眾關注自資專上課程質素及其水準是否相若，督導

委員會贊同政府應協助該界別制訂準則及良好實例，以促進優質

副學位界別的發展及鼓勵各院校追求卓越。  

 

4 . 8   經參考其他國家的同類準則及指引，督導委員會建議制訂

一套《副學位界別良好實例手冊》 (簡稱《良好實例手冊》 )以供

該界別參照。《良好實例手冊》將載列關於保證及提升副學位課程

質素的一般準則及可取的實例。這套手冊將作為實務指引供各院

校參照，有助其規劃及開辦副學位課程，並激勵其與時俱進不斷

提升質素。《良好實例手冊》也可作為質素保證機構評審及質素審

核工作的參照。  

 

4 . 9   為了推展前述建議，督導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由知名學者

及質素保證專家組成的專家小組，協助草擬這套《良好實例手

冊》，以供諮詢開辦副學位課程的所有教育機構及相關人士。經參

考資歷評審局及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的初步意見後，我們已擬訂

《良好實例手冊》的大綱 (載於附件 E )，供專家小組及相關人士

進一步討論。   

 

建議 5 :  為了在副學位界別推廣良好的做法和提供參考基準，我

們建議政府諮詢專上院校，擬訂和公布一套《副學位界別良好實

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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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設立副學位課程的新綜合資訊網站  
 

4 .10  政府每年都印製升學就業輔導手冊，為中學畢業生提供專

上課程資料。該手冊主要載列基本資訊，例如課程名稱、課程結

構，以及個別自資專上院校的學費等。   

 

4 . 11   鑑於專上教育界別開辦的副學位課程數目眾多及內容多

元化，督導委員會認為應就個別教育機構及課程提供更詳盡和容

易獲取的資訊，令學生可充分了解後作出適當的升學選擇。為此，

我們建議政府為自資副學位界別設立新的資訊網站，載列各院校

提供的個別院校及課程的資料。網站載列的資訊可包括院校提供

的教學及非教學設施、教學人員的資歷、教學人員與學生比例、

畢業生升學就業的途徑、相關專業團體參與課程設計和承認課程

的情況等。有關資訊將大大提升自資專上院校及其提供課程的整

體透明度。有關資訊類別載列於附件 F。   

 

建議 6 :  為了提高自資副學位課程的透明度，並使公眾人士更容

易獲取有關的資訊，我們建議政府依據專上院校提供的資料，推

出全新而內容豐富的自資經本地評審副學位課程資訊網站。  

 

( e )  宣傳質素保證工作  
 

4 . 12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已完成對教資會資助院校及其持續

進修學院的自資副學位課程質素保證機制的預審，以便有關資歷

可載入資歷架構下的資歷名册。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隨後對其成

員院校的首輪院校檢討，有關檢討現正按計劃進行。聯校素質檢

討委員會發揮的審核功能，將可讓院校藉此檢視自身的質素保證

機制及程序。  

 

4 . 13  另一方面，為了確保制度的一致性及程序相若，資歷評審

局會檢討已經該局評審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再把有關課程資歷載

入資歷名冊。   

 

4 . 14  督導委員會讚賞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及資歷評審局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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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並建議這兩個機構更廣泛宣傳其質素保證工作及工作計

劃，以讓公眾更多了解其工作及專上教育機構所採用的質素保證

機制。   

 

建議 7 :  我們建議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和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加強宣傳，加深市民對兩個機構的質素保證工作 (包括其工作

計劃、程序、採用的標準及成果 )的認識。  

 

( f )支援院校的質素提升工作  
 

4 . 15  政府及質素保證機構加強其質素保證工作的同時，質素提

升必須先由提供課程的院校做起。為了鼓勵自資專上院校採取措

施提高教與學的質素，督導委員會建議推出新的資助計劃，以支

持在這方面的有效措施。進一步討論內容見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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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政府的支援措施  
 

5 .1   政府於 2 0 0 1 / 0 2 學年推出了多項措施，促進及支援自資專

上教育界別發展。本章檢視這些措施並討論有關修改建議，以為

該界別的長遠發展提供更佳的支援。  

 

現有支援措施  
 

5 . 2   除了實施必要的質素保證及規管機制之外，政府亦推出多

項計劃以支援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其中包括開辦課程貸款計

劃、批地計劃、評審課程津貼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a )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  
  
5 .3   政府已預留 50 億元作為免息貸款，資助非牟利專上院校

購置、租用或興建校舍。當局成立了評核委員會，負責就個別貸

款申請向政府提供意見。政府至今已批出 25 項貸款，總額約為

41 億元，惠及 16 所院校。院校須在最後一次支取貸款日期起計

十年內清還貸款。有關詳情載於附件Ｇ。迄今為止，借款機構均

依時還款。  

 

( b )  批地計劃  
  

5 .4   政府於 2002 年制訂批地計劃，向非牟利專上院校批撥土

地，用以興建專上院校校舍。當局成立了遴選委員會，負責就審

議申請和批撥土地事宜提供意見。我們至今共撥出了八幅土地，

在考慮有關建議的可取之處後，批出了其中五幅土地予四所院

校。詳情載於附件Ｈ。  

 

( c )  評審課程津貼計劃  
  
5 .5   政府已預留 3 ,000 萬元撥款，設立評審課程津貼計劃，資

助院校支付所需的評審開支，從而減輕它們在辦學初期的財政負

擔。該津貼計劃會向成功通過院校評審的院校資助全部評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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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支付個別課程甄審的半數費用。我們至今已向 13 所院校

批出合共約 2 ,100 萬元的津貼。詳情載於附件Ｉ。  

 
( d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5 . 6   政府於 2001 /02學年推出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所有修讀自

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均可根據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及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申請資助 (前者提供助學金，後者

則提供貸款 )。由 2 0 0 6 / 0 7學年起，政府已在須經入息審查的助學

金的安排上，使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與適用於公帑資助專上課程的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看齊。  

 

5 . 7   過去六年，政府透過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和專上學生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合共逾 27億元的資助。預計

至 2 0 1 0 / 11學年，政府會因 2 0 0 6 / 0 7學年起推行的改善措施而額外

承擔 5 .6億元的財政支出。  

 

討論和建議  
 

5 . 8   當局推出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和批地計劃，旨在支援專上教

育普及率在 2010 年或之前達到 60%的政策目標。因此，這兩項

計劃與申請院校提供的學額數目密切關聯（例如開辦課程貸款計

劃的資助額是參照按每個學額計算的貸款上限計算得出，而批地

計劃的遴選委員會在批地時會考慮申請院校新校舍提供的額外學

額數目）。  

 

5 . 9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和批地計劃鼓勵並支援自資專上教育

界別的初期發展，已達到既定的目的。鑑於在 2006 /07 學年專上

教育普及率已達 64%，而市民對自資副學位課程的整體質素亦表

示關注，我們認為當局應適當調整其支援措施以支持和鼓勵質素

提升。這項建議貫徹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的建議 5，當中建議 “在批

地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剩餘的資源，應着重用於提高院校的辦

學素質，以及鼓勵院校提供多元化教育，而不是只用於增加學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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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0  為了提升課程質素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特別是那些在

未 如 理 想 及 缺 乏 基 本 附 屬 設 施 (例 如 圖 書 館 )的 環 境 中 學 習 的 學

生，我們建議修訂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和批地計劃，讓院校可以在

無需增加學額的情況下，申請批地及／或貸款作下述用途：  

 

( i )  提供或改善教學設施及其他附屬設施 (例如圖書館、實驗

室、學生輔導／職業輔導中心等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經

驗和加強對學生的支援；以及／或  

 

( i i )  重置現時環境未如理想的校舍。  

 

當局將邀請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評審委員會和批地計劃的遴選委

員會為這兩項經修訂的計劃制訂新準則，從而根據有關申請的可

取之處，批撥土地和貸款。經修訂的申請準則將會提交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審議。  

 

建議 8：我們建議政府調整支援措施，着力協助院校提升質素，

而非進一步增加副學位學額的供應。為此，當局應修訂開辦課程

貸款計劃及批地計劃，讓院校可以獲得貸款及／或土地，以改善

教與學的設施及其他附屬設施，以及／或重置現有校舍。  

 

5 . 11   此外，由於部分院校表示有興趣使用或改建空置的中

小學校舍 (尤其是地點適中和交通便利的校舍 )作專上教育用途。

對於無需興建特定校舍的院校來說，如有適合的空置校舍以供其

使用，將不失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政府亦應確保有關空置校

舍得以善用。  

 

建議 9：為了配合建議 8，我們建議政府應物色合適的空置校舍作

專上教育用途 (作為興建新校舍以外的另一選擇 )，並邀請相關院

校提交建議書。  

 

5 . 12   另一方面，部分專上院校要求延長開辦課程免息貸款

的十年還款期，以減輕它們的財政負擔，也有學生團體要求當局

全額豁免所有開辦課程貸款的還款，以減輕學生分攤院校還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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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然而，院校在申請貸款時，已經充分知悉有關貸款的條款，

並且根據十年還款期提交穩健的營運計劃書以支持其申請。考慮

到對政府提供予學校界別的其他類似貸款的連帶影響，我們認為

如要對現有開辦課程貸款的任何還款寬免，必須有強而有力和絕

對充分的理據支持。然而，為了減輕院校的財政負擔，讓他們可

以投放更多資源於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我們建議，政府可考慮延

長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中期貸款的最長還款期，由十年增至二十

年，但在首十年後須按無所損益的利率計算繳付利息。經證實確

有財政困難的院校可申請延期還款。由於院校應在借款前謹慎衡

量本身的還款能力，有關安排不會自動適用於將來根據課程開辦

貸款計劃批出的新貸款。  

 

建議 10：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延長院校根據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取

中期貸款的最長還款期，由 10 年增至 20 年，但須在首 10 年後償

還利息及須證實院校有財政困難。這項措施可以減輕院校的財政

負擔，讓院校可以把更多資源投放於改善教與學的質素。  

 

5 . 13   評審課程津貼計劃對鼓勵未具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接

受評審方面，成效顯著。該計劃不但令學生有更大信心修讀已通

過質素保證的課程，院校亦在評審過程中，透過全面及客觀地檢

討其課程規劃和質素保證機制而得益。因應資歷架構的發展，教

育局已預留 6 ,500萬元作為給予非牟利培訓機構 (包括未具自行評

審資格的專上院校 )及其自資課程的評審課程津貼。因此，我們建

議把評審課程津貼計劃納入政府將為支援資歷架構而推出的資助

計劃內，有關資助計劃將涵蓋包括資助課程甄審及課程範圍評審

的評審費用。  

 

建議 11：我們建議繼續提供評審課程津貼，以鼓勵院校開辦質素

有保證的專上課程。評審課程津貼可以涵蓋於政府為支援資歷架

構而將會推行的資助計劃之內。  

 

5 . 14   為配合各項支援計劃就有助改善質素而建議的修訂，

我們建議，如可撥出所需的經費，政府應考慮為有助提升學生學

習語文的經驗和成效、鼓勵發展和採用有效的教學方法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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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質素保證和學生支援及職業輔導服務等項目，提供非經常津

貼。教育局在諮詢相關政策局／部門的意見後將制訂詳細計劃，

包括支援範圍、評估標準、運作模式及撥款要求。  

 

建議 12：如可撥出所需的經費，我們建議政府考慮推出新的質素

提升津貼計劃，向院校和教育團體提供非經常津貼，以支持有助

提高學生語文能力和學習經驗、鼓勵發展和採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或模式、加強質素保證和學生支援／職業輔導服務等的項目 /措

施。  

 

5 . 15   有關學生資助的建議將在下一章詳細討論。  

  

該界別的其他要求  

 

政府提供共用設施和資源  
 

5 . 16   有些修讀自資專上課程（包括教資會資助院校開辦的

此類課程）的學生要求政府提供共用設施及資源 (例如圖書館、康

樂設施 )供他們使用，或資助他們使用教資會資助院校的附屬設

施。然而，根據既定政策，批撥與教資會資助院校用以進行公帑

資助活動的資源，不得補貼院校以自資模式運作的活動。因此，

在有關的原則下，教資會資助院校的自資部門必須按收回成本的

基礎，就使用有關設施支付費用。鑑於修讀非教資會資助院校自

資課程的學生並不能享用公帑資助校舍設施，如果容許互相補

貼，將會影響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公平競爭的環境。另一方面，由

於約 20 所自資專上院校的校舍地點分散，讓他們的學生共用通用

設施並不可行。然而，我們建議修訂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及批地計

劃提供可用／空置校舍及貸款，以提供／提升教學及附屬設施，

與及提供質素提升津貼，將更有助提升學生學習經驗及提供附屬

設施 (見上文建議 8、 9 和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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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學生資助  
 

6 .1    雖 然 自 2 0 0 6 / 0 7 學 年 起 專 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已 作 出 改

善，但學生仍然要求進一步放寬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以減輕他們

的經濟負擔。本章檢視現時為自資專上課程學生設立的資助計

劃，並討論進一步改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學生資助安排的可行

方案。  

 

背景  
 

6 . 2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於 2001年推出，為修讀副學位或以

上程度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提供資助。合

資格的學生可獲提供經入息審查的助學金或貸款，用以支付學

費。須經入息審查的資助額會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

整，在 2 0 0 6 / 0 7學年，有關上限為 56 ,560元。凡年齡在 25歲或以下

而未取得副學位或以上程度學歷的本地學生，皆有資格申請。他

們可同時申請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用以支付學

費 (扣減須經入息審查的實際資助額（如有的話）後的款額 )及生

活開支。   

 

6 . 3    在 2006 年推出專上學生資助計劃改善措施前，經入息

審查證實為經濟上最有需要並合資格領取全額資助的學生，可獲

發放全額的助學金；通過入息審查但不合資格領取全額資助的學

生，不會獲得任何助學金，但可獲得部分經入息審查貸款，用以

支付學費。  

 

6 . 4    自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發布以來，政府由 2006 /07 學年

起，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須經入息審查助學金的安排與資助專

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15的助學金安排看齊，即兩者採用同一的按

比例計算法 16釐定助學金額。換言之，在接受入息審查後被評定

                                                 
15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資助，有關學生必須是在八所
教資會資助院校或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菲臘牙科醫院或香港演藝學院修讀認可課程的全日制學

生，其學額亦須全數由教資會或公帑所資助。 
 
16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按比例分 17級釐定資助額(款額為最高助學金額的 100% 至 4%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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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資格領取全額助學金的學生，可以根據按比例計算法，獲得

部分助學金。我們亦已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擴大，為

每名學生每年提供最多 3 ,000 元助學金，以應付學習支出。我們

估計，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發放的須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會由

2 0 0 5 / 0 6 學年的 2 .15 億元增加至 2 0 0 6 / 0 7 學年約 5 .37 億元，令大

約 18 ,000 名學生受惠。  

 

討論和建議  

 
6 .5    儘管政府推出以上改善措施，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仍

然要求進一步改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他們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以

下兩項：   

 

( a )  提供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須經入息審查的貸款，用以支付

生活費；及  

 

( b )  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讓修讀  "銜接”課程的自資副學

位學生也能獲得資助。  

  

( a )  提供須經入息審查貸款以支付生活費  
 

6 . 6    有別於根據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獲得資助的學

生，修讀自資課程的學生不能申領須經入息審查貸款以支付生活

費。然而，他們可借取免入息審查貸款；政府是以無所損益和收

回全部成本為原則提供有關貸款，目前利率為每年 5 .132%。  

 

6 . 7    為了加強支援有需要的自資課程學生，如有足夠撥款

可供運用，我們認爲可向這些學生提供經入息審查的貸款 (現時利

率為 2 .5%)，以支付生活開支，有關條款與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

助計劃 17下的經入息審查貸款相同。我們相信，這項安排會進一

步減輕修讀自資課程學生的經濟負擔。政府將另行研究有關建議

的詳情，包括撥款問題和實施時間。  

                                                 
17 根據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接受須經入息審查貸款的學生應在畢業或停學後五年內，分
20期按季償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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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3 :   如可撥出所需的資源，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在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下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生活費貸款，令修讀自資副學位

課程的學生進一步減輕經濟負擔。  

 

( b )  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以涵蓋修讀自資銜接學位課程的學生  
 

6 .8    雖然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一般屬意在教資會資助的院校

繼續升學，但實際上，政府 (及院校 )在短期內可以額外增加公帑

資助院校高年級學額的空間有限。我們認為自資學位界別可以發

揮重要作用，能滿足不少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繼續升學的期望。  

 

6 . 9    入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公帑資助高年級課程的學生，

現時可根據資助專上課程資助計劃申請資助。然而，已取得副學

位或以上學歷的學生，卻不符合在現行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申

請資助的資格，但他們可根據專上學生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申

請資助用以支付修讀經本地評審的自資銜接學位課程的學費。為

了加強支援這些學生，我們建議應考慮提供學生資助予修讀全日

制自資銜接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副學位畢業生。這項建議也將促進

香港自資學位教育界別的發展。不過，由於學生資助計劃屬於 "

無金額限制”的安排 (即不論學生人數多寡，均會為所有符合資格

的申請人提供指定程度的資助 )，如按建議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

劃，讓修讀銜接學位課程的學生也獲得資助，便會在財政上造成

重大影響。此外，根據自資副學位界別的發展經驗，以及為確保

公共資源用於協助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升讀優質銜接課程，我們

認為，如要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必須先訂立措施維持自資學

位課程的質素和水準。  

 

6 . 10   我們認為，任何放寬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限制或擴大

該計劃資助範圍的安排，其原則須為資助計劃只適用於成功修畢

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副學位課程 並升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

資銜接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為了貫徹這項原則，我們建議，

如有撥款可供運用，政府應考慮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為修讀

以下課程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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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在香港經由政府認可的評審機構 (例如資歷評審局 )評

審的自資學位／銜接學位課程；或  

 

( i i )  由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開辦而結業資歷由該等院

校獨自或聯合頒授的自資學位／銜接學位課程。   

 
 

6 . 11   換言之，學生如修讀由非本地院校單獨 (或透過本地夥

伴 )開辦或與本地院校合辦的非本地學位課程 18，而取得非本地頒

授的資歷，便不符合資格根據建議擴大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領

資助，因為該等課程未經本地評審。除非有關非本地課程經由政

府認可的評審機構進行評審，或課程已通過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

本地院校的質素保證機制及程序，其結業資格由該院校頒授，該

課程則會涵蓋在建議擴大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之內。  

 

6 . 12   我們的建議相信會有助鼓勵非本地院校安排其開辦的

非本地學位 (及銜接學位 )課程 (如這些課程由非本地院校單獨開

辦 或 透 過 未 具 自 行 評 審 資 格 的 本 地 院 校 合 辦 )進 行 本 地 評 院 校

審，以使其學生合資格申請擬議擴大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至於

非本地院校與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本地院校合辦的課程，建議亦

鼓勵他們通過院校本部的質素保證程序或經評審機構評審。我們

相信，建議將有助提升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的整體質素，而

不會改變現行註冊／豁免註冊規管制度的基本準則 (參見下文第

8 . 1 4 - 8 . 1 6 段 )。  

 

6 . 13   為了確保自資學位界別的健康及可持續發展，我們必

須配合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建議作配合，並同時推行有力的

措施以保證在香港開辦的自資學位課程的質素。我們為此要求有

關課程須通過本地評審，以達致這個目標。此外，由於開辦自資

學位課程的教育機構種類繁多，數目亦不少，我們建議有關各方，

尤其是學位課程質素保證機構，應共同商討自資學位界別的質素

                                                 
18  這些課程目前是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第 493章)註冊或豁免註冊，即可
能並未通過本地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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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問題。詳細討論載於第 7 章 (第 7 .23 段 )。  

 

6 . 14   我們知道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以資助自資銜接學位

課程的建議將對政府造成重大資源影響，政府在決定未來方向前

必須審慎研究該項建議帶來的所有相關政策及財政影響。   

 

建議 14 :   在擬議的準則下，與及如資源許可，我們建議政府考

慮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讓在香港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

資學位或銜接學位課程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也獲得資助。  

 

其他要求  

 

( a )  為在香港以外地方修讀全日制銜接學位課程的副學位課程畢
業生提供資助  
 
6 .15   有社會人士建議資助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在香港以外地

方升讀全日制學位課程，藉此進一步增加升學機會。然而，基於

三個原因，我們不建議採納該方案。首先，由於海外學位課程種

類繁多、數目亦不少，我們難以確保香港學生所報讀的海外課程

與本地學位課程的質素及水準相若。其次，由於資源有限，我們

認為應該優先把資源用於資助修讀本地學位課程的學生；而本地

自資學位教育界別正逐步擴展，稍後應可提供更多銜接學額，以

滿足本地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升學期望。第三，假如只資助修讀

海外銜接學位課程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而不資助在外地修讀三

年制或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則不但難以解釋原因，也難

以作出規管。事實上，我們察覺到，對於這項資助學生修讀香港

以外地方課程的建議，並未在副學位學生中獲得普遍支持；由於

香港學費及生活指數較低而首選在本地修讀銜接學位課程。   

 

6 . 16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政府應否擴大資助範圍，為在外

地（例如中國內地）修讀由教資會資助院校（及其他經本地評審

的院校）開辦的學位課程的學生提供資助。雖然這做法與我們致

力增加本地學生升學機會的方向一致，但我們認為，就是次檢討

而言，當局應優先資助本港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在本港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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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就業及升學機會  
 

7 .1   副學位資歷，不論是副學士還是高級文憑，目標都是要協

助畢業生就業和繼續升學。本章研究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就業及

升學機會，並提議推出若干措施，以進一步協助他們實踐事業發

展及升學方面的抱負，以及滿足本港知識型經濟的人力需求。   

 

現狀  

 

7 . 2    自 2001／ 02 學年以來認可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人數統

計載於下表 7 .1。這些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同時具備通用及專業技

能，為就業及升學作好準備。這方面與我們的人力發展政策吻合，

即提升人力資源的質素及競爭力，以解決香港面對的人力短缺問

題 19，以及面對知識型經濟的需要及挑戰。   

 

表 7 .1  –  自 2001／ 02 學年以來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人數 20 

 

 2 0 0 1 / 0 2  2 0 0 2 / 0 3 2 0 0 3 / 0 4 2 0 0 4 / 0 5  2 0 0 5 / 0 6

公帑資助  7537  6391 7082 7824  7909

自資  1068  2702 5443 6606  9335

總計  8605  9093 12525 14430  17244

 

7 . 3    由 2001／ 02 至 2005／ 06 學年自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

的升學就業途徑統計 (載於附件 J )可見，逾 90％的副學位課程畢

業 生 在 畢 業 後 短 期 內 繼 續 升 學 或 覓 得 工 作 (其 中 約 半 數 繼 續 升

學，其餘半數就業 )。可見社會已普遍接受和承認副學位資歷，認

為是有價值的銜接或結業資歷。   

 

7 . 4    然而，基於第 3 章 (第 3 .11 -3 .13 段 )所述原因，高級文

憑在就業市場的認受程度高於副學士資歷。高級文憑資歷在香港

有較長歷史，而且往績可稽，一般視之為職業或專業培訓的結業

資歷。至於副學士，學生及家長一般視之為銜接升學的資歷。此

                                                 
19根據政府在 2003年所進行的 2007年人力資源推算，到了 2007年，本港具有專上程度或以上資
歷的員工將供不應求，短缺數目為 10萬人左右。 
20這些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大部分均修讀二年制及三年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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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們留意到不少院校在推廣活動上宣傳副學士資歷為銜接學

士學位課程的踏腳石。由附件 J 可見，近 60%的高級文憑課程畢

業生投入就業市場，而副學士課程畢業生則只有 30%。  

 
副學位資歷在就業市場的認受性  

 
7 .5    我們已在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第 5 章詳細探討副學位 (尤

其是副學士 )資歷的認受性。目前約有 26 個專業團體 (見附件 K )

承認副學士資歷，准予免考部分專業試。同時，根據教育機構在

2005／ 06 學年進行的畢業生調查顯示，受訪的自資副學位課程畢

業生 (包括 1 ,300 名副學士課程畢業生及 2 ,000 名高級文憑課程畢

業生 )  中逾 39%的人選擇投身就業市場，並在畢業後三個月內全

職就業。這些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約 8 ,500 元。這與中七畢業生及

教資會資助學位畢業生的平均月薪（分別為 7 ,000 元及 12 ,900 元）

比較，屬合理水平。  

 

討論及建議  

 

7 . 6    督導委員會認為，副學位教育有助改善人力質素，特

別是讓年青一代掌握所需的知識及技能 (一般及專門 )，使他們的

視野較中學畢業生更廣闊。因此，在愈趨複雜的知識型經濟中，

副學位教育可以令畢業生作好準備投入就業市場，並有助我們在

經濟全球化中與其他地區競爭。事實上，僱主也發現副學士畢業

生處事較成熟及勤奮，閱歷較廣，人際及社交能力較佳，更切合

工作要求。部分公務員職系如警察及海關等，也已將副學士畢業

生列為招募對象。  

 

7 . 7    然而，社會人士仍然普遍認為副學士只屬銜接升學資

歷，並以為副學士課程畢業生尚未為即時就業作好準備。另一方

面，大部分副學士課程畢業生也期望畢業後隨即銜接升學。我們

知悉學生對升學的期盼，然而我們亦應進一步努力提高副學位資

歷在就業市場的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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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強宣傳工作  
 

7 . 8    為了加深商界對副學士資歷的了解，政府在 2006 年 6

月主辦「商界午餐會」活動，向商界領袖推廣副學位資歷，又在

2006 年 10 月舉辦「副學位資歷研討會  」，促使開辦副學位課程

的教育機構與商界及專業團體有直接交流的機會。很多僱主及專

業人士都認同這些活動十分有用，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他們並且

表示有興趣與各院校深入討論共同關注的議題。為延續有關發

展，我們建議政府應與院校及商界繼續合辦更多宣傳活動，促進

雙方的溝通，並深化彼此間的合作 (請參閱下文第 7 .10 段 )。  

 

7 . 9    至於公營機構，督導委員會認為，政府應帶頭提升副

學士資歷的認受性，尤其是在聘任公務員方面。雖然部分政府部

門／職系已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列為招募對象，現在還須進一步

努力，確保政府各局／部門充分認識副學位畢業生的長處，以及

副學士與高級文憑兩種課程之間的區別，並隨著暫停公開招聘公

務員的做法局部放寬，適當考慮聘用副學位畢業生。  

 

建議 15 :  我們建議，政府應繼續帶頭提高副學士資歷的認受程

度，並應聯同院校加強宣傳，以加深商界及公營機構對副學位資

歷的認識，從而協助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就業。  

 

( b )  加強院校與商界之間合作  
 

7 . 10   我們在第 3 章內已指出有關各方應攜手合作提高副學

士畢業生的就業能力。為此，副學位畢業生必須掌握能切合僱主

需要的知識及技能 (一般和專門 )。最近一次的僱主意見調查發現

(有關調查對公帑資助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表現進行研究，並由當

時的教統局委托進行 )，受訪僱主對參與副學位的課程發展，以及

為學生提供實習／就業機會，深表興趣。我們完全同意應該擴大

及深化商界與專上院校之間的溝通，讓雙方在課程發展初期以及

在安排實習機會方面，都能夠持續及積極地進行交流。我們建議，

各院校應制訂機制，與商業機構／專業團體及僱主聯會定期接

觸，並諮詢他們對課程發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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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1   事實上，很多僱主都樂意為剛畢業的副學位課程學生

安排短期工作及實習機會，從而培訓學生及幫助他們日後就業。

我們建議，各院校應在安排實習方面，主動聯繫專業團體、僱主

聯會及商界交流。這樣既可讓學生汲取在職前的工作經驗，也可

增進僱主對副學士資歷的了解，從而對副學士畢業生建立信心。

此外，各院校應制訂計劃，讓副學位課程學生在學期間走出校園

服務社會，擴闊他們的視野和閱歷。  

 

建議 16 :  為了提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就業能力，我們建議專上

院校應在發展課程和安排實習方面，經常與專業團體、僱主聯會

及商界交流，讓僱主多參與發展副學位課程，以及為副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職前工作體驗。此外，我們建議為副學位課程學生提供

服務社會的機會，以擴闊他們的視野和閱歷。  

 

( c )  建立副學位網上求職資料庫  
 

7 . 12   為使業界與學術界能保持緊密合作，為副學位課程學

生／畢業生安排就業及實習機會，我們建議建立一個網上就業資

料庫  (類似教資會資助院校所設立的網上聯校就業資料庫。一如

聯校就業資料庫，擬議建立的資料庫應方便僱主上載可供副學位

課程畢業生申請的職位空缺資料，並協助副學位課程學生搜尋職

位資料。我們又建議，自資專上院校應加強對副學位課程學生的

職業輔導及就業安排服務。  

 

建議 17 :  我們建議，政府應協助設立自資副學位界別的網上就

業資料庫 (類似教資會資助院校所建立的網上聯校就業資料庫 )，

而自資專上院校應加強為副學位課程學生提供職業輔導和就業安

排服務。  

 

( d )  進行僱主意見調查及畢業生進階途徑調查  
 

7 . 13   政府一直定期進行僱主意見調查，收集僱主對公帑資

助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畢業生表現的意見。有關結果並已轉交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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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院校，以便院校就課程設計及授課安排作出適當修訂。我們建

議，有關意見調查範圍應擴大至包括自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此

外，為了解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進階途徑，教育局應跟進／追蹤

調查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情況。這些調查將可提供寶貴資料，供

政府、院校、商界及市民大眾參考。  

 

建議 18 :  我們建議定期進行僱主意見調查及跟進／追蹤調查，以

收集關於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工作表現和進修途徑的資料，供政

府、院校、商界及市民大眾參考。  

  

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升學機會  

 

7 . 14   在我們舉行諮詢會徵詢副學位課程學生對第一階段檢

討報告的意見期間，他們一致促請政府提供更多公帑資助的高年

級學額，以供同學升學。也有人投訴教資會資助院校對高年級學

額及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以外途徑分配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

安排方式。  

 

討論及建議  
 

( a )  在公帑資助院校的升學機會  

 

7 . 15   我 們 了 解 副 學 位 課 程 畢 業 生 有 志 繼 續 升 學 ， 因 此 在

2 0 0 5 / 0 6 至 2 0 1 0 / 11 學年期間，政府已分期在教資會資助院校增設

或 承 諾 增 設 約  3 , 800 個 公 帑 資 助 的 高 年 級 (二 年 級 及 三 年 級 )學

額。在增設上述高年級學額後，副學位持有人將有更多機會在教

資會資助院校升學。根據原來計劃，到 2007 /08 學年教資會資助

院校會增設約 2 ,000 個二年級及三年級學額。  

 

7 . 16   不 過 ， 為 了 加 快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提 供 升 學 機 會 的 進

程，督導委員會建議政府考慮提前於 2008／ 09 學年開設全數承諾

提供的高年級新生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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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9 :  我們建議政府諮詢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的意

見，提前在二零零八／零九學年開設全數已承諾提供的教資會資

助院校高年級新生學額。  

 

7 . 17   對於在政府所作承諾以外，進一步增加高年級學額的

意見，我們認為由於資源和能力所限，教資會資助院校必須有足

夠時間先行增設承諾的學額，同時為 2012／ 13 學年實施四年制學

士學位課程做好準備。  

 

7 . 18   督導委員會認為，招收學生入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高

年級學額，屬於院校自主範圍內的事情。儘管如此，教資會已向

院校清楚表明，須根據學生的表現 (如學業成績及面試時的表現 )  

公開招生，院校應按個別申請人的背景及情況予以考慮。教資會

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確保院校以公平、公開的方式收生。  

 

( b )  在自資院校的升學機會  
 

7 . 19   政府及院校在短期內只可以有限度增加公帑資助的高

年級學額數目。實際上，大多數院校增設所有承諾的高年級學額

(見建議 19 )後，便會在 2 0 0 8 / 0 9 學年達到學額上限。目前教資會

資助院校尚未完成在 “ 3 + 3 + 4”學制改革下，為增加一年學士學位

課程學生而開展的基建項目，同時又要為新舊制兩批學生同屆畢

業的學年作出準備，故此時即使資源許可，強求教資會資助院校

提供數目可觀的高年級學額也不切實際。基於本港促進高等教育

多元化的目標，我們認為自資院校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滿足部分

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升學期望。  

 

7 . 20   事實上，在 2006 /07 學年便有四所有資格頒授學位的

本地院校 21提供了超過 2 ,300 個自資學位課程新生學額。透過豁免

修讀學科或學分轉移，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可以入讀這些學位課程

的高年級課程。舉例來說，在 2006 /07 學年，香港公開大學為約

600 名學生提供了全日制學位課程的高年級學額。此外，四所教

資會資助院校及／或其自資部門，與及香港公開大學，也有開辦

                                                 
21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及珠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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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銜接學位課程，並在 2 0 0 6 / 0 7 學年暫時取錄了 1 ,600 名新生
22。 以 上 升 學 途 徑 可 補 充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公 帑 資 助 學 額 供 應

量，而且愈來愈受副學位課程畢業生歡迎，是他們升學的另一可

行選擇。    

 

7 . 21   由於教資會資助院校界別的能力所限，並基於促進高

等教育多元化的目標，我們認為應促進本地提供的自資學位課程

的院校及私立大學的發展。當局在資源許可下可給予適當的支

援，例如以象徵式地價批地建設校舍，或可向自資的大學提供一

次過撥款，用以提升設施。舉例來說，香港樹仁學院升格為大學

後，政府已撥款 2 億元以成立發展基金，支持院校長遠的發展。  

 

建議 20 :  由於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供額外銜接學額

的空間有限，我們建議政府推出適當的支援措施，促進可頒授學

位的自資院校和私立大學的發展，從而增加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繼

續升學的機會。  

 

7 . 22   我們同意為成績優異的副學位畢業生提供某種形式的

支援，使他們能夠在本地大學繼續升學。我們相信，提議擴大專

上學生資助計劃資助以涵蓋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自資課程的

副學位畢業生 (見上文建議 14 )，可推動香港自資學位及銜接課程

的發展，從而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機會。   

 

7 . 23   除了本地課程外，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亦可升讀非本地

院校在香港開辦的學位課程高年級學額。第 9 章將進一步討論非

本地院校在香港開辦課程的規管機制。截至 2007 年 12 月，於本

港開辦的非本地學位課程約有 350 項。此外，有 10 個國家或地區

共 160 所院校承認本港副學士的資歷，讓修畢副學士課程的學生

入讀其學位課程或轉移學分。  

 

                                                 
22截至 2007年 12月的 2006/07學年暫時收生人數，資料由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嶺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其自資部門專業進修學院以及香港公開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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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自資學位教育界別的質素  
 

7 . 24   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資助範圍以支援升讀自資學位

課程的副學位學生的提議，會刺激經本地評審的學位 (及銜接學位 )

課程供求。根據發展自資副學位教育所得經驗，倘若政府決定擴

大資助範圍，以涵蓋修讀自資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的學生，首先

須為自資學位界別設立措施，確保這些課程的質素及水準。為此，

我們建議為自資學位界別制訂類似的質素保證及透明度措施 (例

如良好作業模式及自資副學位教育界別資訊網站 )。此外，我們建

議，學位課程質素保證機構 (包括資歷評審局及最近在教資會屬下

成立的質素保證局等 )應共同商討與自資學位界別有關的質素保

證問題。在這方面，政府應擔當推動和協調的角色。  

 

建議 21 :  考慮到確保自資學位 (包括銜接學位 )界別的健康及持續

發展的重要意義，我們建議 ( a )應首先為自資學位界別設立確保質

素和透明度的措施，以及 ( b )學位課程的質素保證機構 (包括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的質素保證

局 )應合力研究與自資學位界別有關的質素保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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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法律規管架構  
 

8 .1    香港自資專上教育機構受不同的規管制度規管。本章

討論專上教育界別的現行法律架構，並提出方法以精簡及改善有

關架構。  

 
現行規管制度  
 

8 . 2    大體來說，在香港開辦專上教育課程的教育機構可以

分為兩大類： ( a )  各自受本身的法規所管限的本地院校；以及 ( b )  

受《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 章 )或《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管限的

本地專上院校。至於在香港進行的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

則由《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例》(第 493 章 )規管。有關

法律及註冊架構見證了過去數十年專上教育界別的演進，亦反映

社會對高等教育不斷轉變的需求。  

 
( a )  法定院校  
 
8 .3    除了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之外，另有四所本地專上院

校各自受本身的法規所管限，該四所院校分別是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演藝學院、香港公開大學和職業訓練局。該等法規既在學術

及非學術事務方面賦予相關院校高度的自主權，並維持適度的公

眾問責。大多數法定院校已根據其本身法例 23的授權條文，成立

自資部門 (例如社區學院 )，以開辦持續教育及副學位課程。    

 
( b )  非法定院校  
 

( i )  受《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 章 )管限的本地院校  

 

8 . 4    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專上院校有三所，分別

是香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和明愛徐誠斌學院。該條例於 1 9 6 0

年制定，當中詳細載列院校在獲考慮註冊為專上學院之前所須符

合的條件。為了促進香港私立大學的發展，當局於 2001 年制定《專

                                                 
23管限院校的法例授權相關院校的校董會成立學校或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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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院 (修訂 )條例》，使已註冊的專上學院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的批准下，可頒授學位。鑑於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在過去數年發

展迅速，部分條件或會被視為不合時宜，例如規定院校開辦的主

修課程必須為期最少四年、其學生的年齡必須最小 17 歲，以及必

須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才可設立作出研究或專科研修的研究

所或學系。    

 

( i i )  受《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管限的本地院校  
 

8 . 5    根據現行規定，在《專上學院條例》注冊的專上院校，

開辦課程必須為期最少四年，數所院校由於正開辦兩年制及三年

制的副學位專上課程，以致不符合《專上學院條例》的註冊條件，

所以改而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教育條例》本來是為了規管中

學或以下程度的學校而設計的，當中訂明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批

准學校提供專上教育。該條例規定， “任何院校、組織或機構，其

於任何一天向 20 人或多於 20 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 8 人或多於

8 人提供幼兒、幼稚園、小學、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

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交付的函授方式，

必須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或臨時註冊，除非獲豁免則作別論 ”。
24  

( c )  非本地高等教育課程  

8 . 6    除本地院校所開辦課程外，本港現有逾 1  000 個 25由 “非

本地 ”院校單獨開辦或與本地合作夥伴 (例如本地專上院校 )合辦

的專上教育課程。這些課程受《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

例》 (第 493 章 )規管，按法例規定須訂定有效措施，確保其水平

維持與其所屬國家內開辦的同一課程的水平相若。非本地院校為

了獲頒授非本地高等學術資歷而申請註冊課程，僅當相關課程符

合規定準則 26時方可獲批。  

                                                 
24獲豁免學校包括本身訂有管限院校法例的院校、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院校、官立學校、

純粹提供《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所指的課程的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純屬宗教性質
的學校，以及《教育條例》第 9(1)(c)條指明的學校(即藉憲報通告而獲豁免受兩條已廢除的《教育
條例》(1952年和 1913年)管限的學校，而所獲豁免並無撤回者)。 
25截至 2007年 12月底。 
26準則包括: (a) 院校須是獲認可的非本地院校; (b) 須訂定有效措施確保該課程的水平維持於可與
在所屬國家內進行並令學員獲取同一資歷的課程相若的水平; 及 (c) 而與上述的課程的水平可相
比擬此一事實須獲該院校、該院校所屬國家的學術群體及有關評審當局(如有的話)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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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7    該條例亦訂明非本地課程可獲豁免註冊的條件 27 (見

附件 L )，但該等獲豁免課程仍須如註冊非本地課程一樣，符合註

冊課程標準，提交年報及遵守規限廣告、退款安排、校舍安全等

的規則或規例。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註冊處處長負責整個

註冊／豁免程序，通常會徵求資歷評審局的獨立意見，以釐定某

個課程是否符合註冊標準。截至 2007 年 12 月底，在香港開辦的

非本地課程有 1 ,173 個，其中 426 個 ( 3 6 % )已根據該條例註冊，747

個 ( 6 4 % )獲豁免註冊。  

 

8 . 8    該 條 例 的 首 要 目 標 是 保 障 本 地 學 生 的 利 益 ， 當 中 規

定，某院校提供的非本地課程的水平，必須與該院校在所屬國家

內開辦就獲取同一資歷的課程相若，而且頒授有關資歷的院校，

該院校所屬國家的學術群體及有關評審當局 (如有的話 )也認同有

關課程的水平相若。該條例就課程而非院校進行註冊及規管。  

 
討論及建議  

 

8 . 9    制定上述三條條例旨在達到不同的目標。首先，《教育

條例》的重點一直在於對學校進行一般監察及管制；而《專上學

院條例》則管限專上學院的註冊及管制事宜。《非本地高等及專業

教育 (規管 )條例》的基本目標，是要確保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

程的水平，與其在所屬國家內開辦就獲取同一資歷的課程相若，

藉以保障本地學生的利益。  

 

8 . 10   綜觀上述三項條例，現行制度未能就規管專上教育界

別 (特別是非法定院校 )事宜，提供井然合理及現代的架構。實際

上，部分受《教育條例》管限的專上院校曾作出投訴，指有關條

文在應用於專上院校時構成過大限制。  

  

                                                 
27 凡與特定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合作開辦的課程可予豁免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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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本地課程  
 

8 . 11   基於上文所述，我們認為，檢討及修訂《專上學院條

例》以提供更全面、合理及精簡的架構，用以規管本地非法定專

上院校，從而促進專上教育界別的健康及長遠發展，有其可取之

處。為此，政府已就第 320 章進行初步檢討，並找出數個須進一

步審研及／或修訂的範疇。詳情載於附件Ｍ。  

 

8 . 12   《專上學院條例》的修訂建議擬把所有本地非法定專

上院校納入單一法例之下以受規管，使規管制度更具成效、更見

一致、更加公平。我們還會考慮是否及如何作出所需的過渡安排，

以及應如何處理同時開辦高中及專上教育的院校。在檢討階段將

會諮詢專上院校及其他有關各方的意見。  

 

建議 22 :  為了支援自資副學位和學位界別的長遠持續發展，我們

建議政府檢討《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 章 )，務求提供更切合時
宜、精簡及全面的法律架構，以規管開辦本地課程的非法定專上

教育機構。  

 

8 . 13   至於 12 間本地法定專上院校及其自資部門，它們各自

受本身的法規所管限，有關法規已為院校提供高度的院校自主

權，以及適當的規管及質素保證機制。考慮到各法定院校的管限

法例能反映個別院校的獨有歷史、角色和使命，而法例的細節亦

有所不同，我們認為須維持這些院校在現有法律架構的獨特性及

靈活性，所以不建議在現階段改變對法定院校的規管安排。  

 
( b )  非本地課程  
 

8 . 14   我們察悉，有論者關注《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

條例》(第 493 章 )下的現行註冊制度能否向消費者提供足夠保障。

事實上，我們亦曾考慮另一方案，就是把所有管限條例納入綜合

法規，為本地非法定專上院校及在香港進行的非本地課程，提供

一個綜合法律架構。然而，鑑於規管本地非法定院校及非本地課

程的背景及目標各有不同，上述綜合法規將令檢討及審議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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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未必合用。因此，我們建議優先改善本地非法定專上院校的

規管架構。  

 

8 . 15     如第 5 章所述，我們有關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資

助範圍，以涵蓋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學位及銜接學位課程 (見上文建

議 14 )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建議，亦可鼓勵非本地課程進行評審

及／或通過具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所採用的質素保證程序。此

外，資歷架構會提供共用的平台，為有質素保證的非本地及本地

課程訂立基準，因為屆時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不論是否根

據第 493 章註冊或獲豁免註冊，均須通過資歷評審局的評審，才

可載入資歷名冊，並獲資歷架構認可。我們相信這些發展將有助

維持及提升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的質素。  

 
8 .16   在過渡期間，為了維持非本地專上課程的質素，教育

局在徵詢資歷評審局的意見後會加強對該等課程的監察。正在積

極考慮的措施包括收集尋求豁免註冊的課程的更詳細資料、公布

開辦課程的教育機構遞交的年度報表／報告概況等。我們相信上

述措施將加強教育局對非本地課程的監察及加強／確保該等課程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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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未來路向  
 

9 .1    在 進 行 第 二 階 段 檢 討 期 間 ， 督 導 委 員 會 成 員 一 致 認

為，提升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質素，對長遠確保該界別健康及持

續發展，最為重要，亦是關鍵所在。因此，督導委員會提出多項

建議，以助解決有關專上教育質素及質素保證工作的主要問題。  

 

諮詢相關人士  

 

9 . 2    在進行第二階段檢討期間，政府已廣泛會晤所有主要

的相關團體，包括聯盟及主要的學生關注團體。雖然督導委員會

提出的部分建議可能仍須進一步審議，且須視乎可撥用的資源而

定，但我們認為有多項建議應列作優先項目推行，尤其是關於提

高質素及透明度的建議更應優先付諸實行。  

 

初步準備工作  
 

9 . 3    由於立法會、學生及市民大眾對副學位界別的質素及

透明度甚為重視，因此，教育局與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資歷評

審局和專上教育院校商議後，加速開展與提高質素及透明度有關

的建議的準備工作。舉例說，我們已於去年成立一個由教育局、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及資歷評審局三方組成的聯絡委員會以討論

質素事宜 (建議 4 )，並委託聯盟制訂／修訂高級文憑課程及副學士

課程的通用指標 (建議 1 )，且會同各院校參與建立自資副學位課程

資訊網站 (建議 6 )，以及成立專家小組以制訂副學位界別良好實例

手冊 (建議 5 )。我們還邀請聯盟就副學位界別的網上就業資訊系統

研訂方案 (建議 17)，及委託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進行首次出路研

究以了解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表現 (建議 18)。我們會考慮未來在

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希望能夠盡快實施上述建議。  

 

9 . 4    至於對財政造成重大影響的建議，政府會視乎可供運

用的撥款情況，作仔細研究，再決定未來路向。有關建議主要包

括改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安排，在該計劃下提供須經入息審查

的貸款，以助學生支付生活開支 (建議 13 )，及擴大專上學生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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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讓修讀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學位課程的副學位學生也獲得資

助 (建議 14 )，以及推行質素提升津貼計劃  (建議 12 )。稍後，就政

府提出任何新訂及經修訂計劃，我們會徵詢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

意見。  

 

 
總結  
 

9 . 5    我們深信，要促進專上教育界別的健康及長遠發展，

專上教育機構、學生及整個社會的支持至為重要。只有各方群策

群力，專上教育界別才可以繼續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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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第一階段檢討的建議一覽表  
 

B   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及職權範圍  
 

C   副學士課程的通用指標   
 

D   選取的副學士課程與高級文憑課程內容的比較  
 

E   建議的副學位界別良好實例手冊的架構擬稿  
 

F   副學位網站刊載的數據資料  
 

G   已批准的開辦課程貸款一覽表  
 

H   批地計劃的土地分配  
 

I   根據課程評審津貼計劃已批准的評審課程津貼一覽表  
 

J   自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進修途徑  
 

K   承認本港副學士資歷的專業團體  
 

L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例》 (第 493章 )豁免
註冊  
  

M   《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章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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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第一階段檢討的建議  

 

建議 1：鑑於社會已見準備就緒，樂意投資於專上教育，我們建

議，自資課程應繼續在推動和維持專上教育發展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  

 

建議 2：鑑於現有副學位課程的供應整體上可應付社會的需要，

我們建議，自資專上課程的供應量應主要以需求作主導，政府亦

應準備在符合既定資助準則的情況下，提供更多公帑資助的副學

位課程。  

 

建議 3：我們建議，政府應繼續推廣高級文憑及副學士課程作為

另外的升學選擇，修畢這些課程的學生可取得同等學術程度的資

格；而且，高級文憑課程及副學士學位課程所享有的政府資助或

支援措施應並無差別。 .  

 

建議 4：我們不應把有關 60%普及率的政策目標視為專上教育發

展的上限；然而，我們建議，現在應更着重整合副學位教育、發

展銜接途徑以及提升各個程度的課程的質素。  

 

建議 5︰我們建議，在批地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下剩餘的資源，

應重用於提高院校的辦學素質，以及鼓勵院校提供多元化教育，

而不是只用於增加學額。  

 

建議 6︰批地計劃和開辦課程貸款計劃仍有剩餘的公共資源。雖

然我們認為現時並非急需進一步投入額外資源予開辦課程貸款

計劃以推行各項支援措施，我們建議政府繼續物色合適的土地，

以滿足服務需求，特別是院校維持和改善現有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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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7︰我們建議，為自資課程的非本地學生提供住宿，主要應

是院校的責任及選擇，而政府應扮演協助的角色。  

 

建議 8︰我們建議把評審課程津貼計劃的資助範圍擴大，以涵蓋

為使個別專上院校可取得按學科範圍的自行評審資格 (即學科範

圍評審 )而進行的院校檢討。  

 

建議 9︰我們建議，在檢討學生資助計劃時，應考慮擴大為自資

專上課程學生而設的資助計劃的涵蓋範圍、提高計劃的資助額，

以及放寬計劃的申請資格等建議。  
 

建議 10：我們建議發放更多有關專上教育界別發展的資訊，讓公

眾了解有關情況，從而增加市場的透明度。  

 

建議 11：我們建議，學評局與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之間應密切交

流，  以確保同一學術程度的課程具有相同的質素和水平。  

 

建議 12：我們建議，有關方面應全面檢討副學位課程的通用指

標，以總結過往經驗，並提出修訂建議，從而配合不斷轉變的需

要。  

 

建議 13：我們建議，如有足夠資源，政府應提供更多公帑資助的

銜接學額，並應鼓勵院校制訂學分轉移機制。  

 

建議 14：我們建議進行跟進調查，收集僱主對自資專上課程的畢

業生的表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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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專上教育界別檢討  
督導委員會  

 
委員：  
 
馮程淑儀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 ( 1 ) (主席 ) (由二零零六年

四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五日任

職 )  
黃偉綸先生  教育局副秘書長 ( 1 ) (主席 ) (由二零零七年

七月十六日起任職 )  
史端仁先生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陳增聲教授  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主席 (由二零零六年

六月起任職 )  
楊健明教授  香港專上學院持續教育聯盟主席  
張寶德先生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總幹事  
蔡惠琴女士   
孔令成先生   
李佩詩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高等教育 ) (秘書 )  

(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任職 )  

鄭鍾偉先生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延續教育 ) (秘書 )  
(由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起任職 )  

其他相關人士出任增補委員 (如有需要 )  
 
職權範圍：  
 
1 .  因應在二零一零年前讓六成高中離校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政策
目標，檢討自二零零一年以來本港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並

集中探討以自資方式開辦的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的發展。  
 
2 .  根據上述目標，詳細研究下列各項：  

2 . 1  課程及學額的供應，以及整合及進一步發展自資專上

教育界別，以確保其健康持續發展；  
2 . 2  政府為教育機構提供的各項支援措施的成效；  
2 . 3  教育機構所在市場的變化；  
2 . 4  本港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就業及升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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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促進專上教育課程的發展並進一步提高其質素；  
2 . 6  經評審專上教育課程現行的法定及自我規管架構的成

效；以及  
2 . 7  應否進行其他方面的計劃，以提供更多專上教育機會。 

 
3 .  成立小組委員會及／或向外委聘合適的顧問協助進行檢討，
並督導他們的工作。  

 
4 .  因應檢討結果，找出可予改善的範疇，並向教育局局長提出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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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副學士學位課程的通用指標  

 

課程宗旨  

 概括而言，副學士學位課程應提供內容更深更廣的專上程度

教育，為學生日後工作、進修、善用餘暇、行使公民權利及

履行公民責任做好準備。課程亦應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精神

及幫助學生學會學習。  

 具體來說，學生修畢副學士學位課程後，除應能掌握一般技

能外，亦應具備擔任輔助專業工作、升讀大學或專業進修所

需的專門知識／技巧。  

學習成果  
 
修畢副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應－  

 具備穩健的一般技能基礎，這些技能包括語言、資訊科技、

人際關係、溝通、定量和分析技巧，以及自學能力。  

 對所選修學科的理論及其應用有廣泛認識。  

 有良好的理論基礎，可繼續進修所選學科的學位或專業課程。 

 對其他學科／學習領域有基本認識和理解，這些學科包括博

雅／通識教育及科學。  

 更加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及取向。  

 對本地、國內、區內及國際層面的主要社會政治、文化及經

濟事務有基本的認識和理解。  

 富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充滿創意，敢於創新；並有終身

學習精神。  

 (如修讀職業主導的課程 )學生應掌握所修學科的專門知識，及
具備著重其輔助專業程度的實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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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副學士學位課程可以是－  

 兩年制課程，取錄的學生一般須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取得一

科高級程度或相等的高級補充程度科目及格；或  

 三年制課程，取錄中五畢業生。其中首年課程可為獨立的副

學 士 學 位 預 修 課 程 或 屬 於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一 部 份 的 基 礎 課

程。  

入學要求  

 副學士學位課程應盡量採用「寬進嚴出」的原則。  

 作為一般準則，兩年制副學士學位的建議最低入學資格為：  

( a )  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取得一科高級程度或相等的高級
補充程度科目及格，並  

( i )  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五科及格，包括英國語文和中
國語文科；或  

( i i )  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三科及格，及英國語文和中國
語文科達 2 級或以上；  

( b )  修畢副學士學位預修課程；或  

( c )  成年學生。  

將來，如學士學位轉為四年制，取錄完成中六的學生，則二

年制副學士學位課程可取錄修畢中六的學生。  

 三年制的建議最低入學資格為：  

( a )  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五科及格，包括英文和中文；  

( b )  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三科及格，及英文和中文達 2 級
或以上；或  

( c )  成年學生。  

質素保證  

 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大學開辦副學士學位課程，須如正規學

位課程一樣，通過校內質素保證機制的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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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未具備自行評審資格的院校，則須由認可質素保證機構

(例如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評審擬開辦的副學士學位
課程。  

結業資格  

 副學士學位是一個獨立而有價值的結業資格，具備這個資格

的人士可投身基層管理及有關專業的助理崗位。  

 副學士學位畢業生可以：1 .繼續升學或修讀有關的專業培訓課
程 (全日制或兼讀制 )；或 2 .就業。  

 如繼續升學，副學士學位資格大致相等於四年制大學學位 (北
美學制 )的二分之一，或三年制大學學位 (英國學制 )的三分之
一。換言之，副學士學位畢業生可銜接北美四年大學學位課

程的第三年，或英國三年大學學位課程的第二年。  

 如 選 擇 就 業 ， 副 學 士 學 位 的 學 歷 一 般 應 視 為 相 等 於 高 級 文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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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選取的副學士學位課程與高級文憑課程內容的比較 
 

院校 課程名稱 修業期 科目 學分 面授時數 
2年 第一年 第二年 975小時 專業會計學理學副學士課程 

 財務會計(一)及(二) 公司報告(一)及(二) 
65個學分 

 
A 

  健康生活* 審計(一)及(二)   
   體育* 香港稅務(一)及(二)   
   特別體育課程*# 商業法律   
   管理會計基礎 宏觀經濟學原理   
   商業企業* 會計資訊系統   
   商業數學*    
   統計學*    
   商業電腦應用    
   商業英語    
   微觀經濟學原理*    
   法律原則    
   現代中文傳意*    
   商業傳意*   
      
   #須獲課程主任的特別批准以及學科老師的推薦意見   
   *第一學年／第二學年的課程   

2/3年 語文單元 二年制– 
1110小時 

 商業英語(一)及(二)* 三年制– 
1350小時 

 商業普通話*  
 商業中文傳意*  

B 

 商業傳意  
 

商科高級文憑課程(專修會計及財務) 

   
   通識／推理單元  
   解決疑難：創意及批判思考*  
   個人發展：行動及服務* 

二年制– 
74個學分 
三年制– 

90個學分 

 
   商業量化分析   
      
   資訊系統技巧單元   
   商業資訊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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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及會計單元   
   財務會計   
   成本及管理會計   
   商業經濟學(一)   
   商業經濟學(二)   
   管理學原理   
   人力資源管理基礎   
   商業法   
   市場學原理   
   電子商貿概論   
   營運管理學   
   商業財務學   
   專題習作   
      
   選修單元(專修會計及財務)   
   計算機化會計系統   
   中級會計   
   稅務   
   高級財務會計   
   公司法   
   財務管理   
   審計   
      
   *二年制學員可豁免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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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副學位界別良好實例的架構  
 
 
良好實例的目的  
    
良好實例旨在：   
 
( i )  為副學位界別就質素保證基本原則及要素提供參考資料；  
( i i )  促進院校之間分享良好實例；  
( i i i )  提升界別的質素保證一致性；及   
( i v )  改善界別的整體質素。  
 
架構範圍  
 
2 .   這架構概述專家小組對副學位界別質素保證工作所提出的基

本原則及良好實例要素。架構尤其著重質素保證的基本標準。  
 
質素保證重要原則  
 
3 .   文中「質素保證」一詞涵蓋甚廣，不僅指院校採用的質素保證

程序，亦泛指院校文化、設施、管理、課程、教職員及學生等，當中

包括九項重要質素保證原則：  
 
原則一：  
質素保證包含院校組織結構及文化  
 
質素保證包含院校組織結構及文化。質素保證 (如組織結構、政策、程
序及資源 )屬正常教學活動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教職員、學生及持分
者的廣泛參與。因此質素保證在院校文化中佔重要地位，涵蓋上下一

致的決定。從本質上來說，質素保證屬院校精神，指導日常教學及管

理活動。  
 
原則二：  
質素保證平衡院校自主與公眾問責  
 
教育方面的質素保證，包括教育標準及滿足持分者的需求，亦令院校

可維持基本的自主。另一方面，院校亦有教育／社會責任及需向公眾

問責。副學位界別的迅速發展、加上國際間的競爭及學生轉移／畢業

生的流動性，令提高透明度勢在必行。質素保證應銳意在院校自主與

公眾問責之間保持適度平衡。  
 
原則三：  
質素保證與院校宗旨及資源  
 
院校質素保證政策及程序應反映辦學宗旨及價值，並與教學／管理計

劃及資源密切相關。質素保證架構應建基於最低需求及節省所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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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原則四：  
質素保證在諮詢及互動過程中發展，以持續提升質素為目的  
 
鑒於社會對教育機構的需求不斷改變及質素標準不斷更新，質素保證

應在互動及諮詢的過程中發展，各持分者應在諮詢過程中發揮不同作

用。在過程中，學生、學生團體及教職員代表所扮演的角色，應得到

適當重視。  
 
原則五：  
質素保證應包含量化和質化指標  
 
質素及標準可識別，且一般可衡量。質素保證程序應盡量設計到能收

集可考證及可評定的數據。院校間可建立及採納一些普遍而實用的量

化標準以評估教育質素，例如學生成績、教職員質素、財政可行性及

教育成效等方面，均可提供成效指標。在重視量化成效指標的同時，

我們亦應重視質化指標，這方面是較難進行量化監控的。  
 
原則六：  
質素保證應包括自我評估及同儕檢討  
 
質素保證一般先從自我評估開始，並輔之以同儕檢討。這程序為課程

審批、確認及管理所廣泛採用。自我評估程序是一個持續進行的流程，

以達到不斷改進的目的。自我評估亦有助於自我了解質素問題及質素

保證做法。透過同儕檢討，被評估的一方可獲得獨立客觀判斷。事實

證明，加入來自不同領域或具備不同假設的同儕參與評估，向來行之

有效。  
 
原則七：  
質素保證應有外界人士的參與  
 
質素保證政策應提供機會讓外界人士參與。外界人士參與質素保證程

序可提升透明度、獨立性、客觀性及有助與國際基準作比較。與同儕

檢討相似，甄選外界人士參與時，應以協定的資歷、專長或其他特別

考慮因素為依據。就質素保證工作在不同階段、不同範疇的不同外界

專家的甄選及參與，應制訂專業指引。  
 
原則八：  
質素保證參與者角色、責任及授權  
 
質素保證涉及眾多人士、單位及委員會。不同參與者的角色、責任及

職權範圍均需清楚訂明，以免產生誤解。明確界定質素保證工作的職

責及其授權的範圍對參與者均有幫助。  
 
原則九：  
向持分者公開質素保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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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校 應 刊 發 質 素 保 證 政 策 ， 讓 相 關 政 策 成 爲 持 分 者 可 接 觸 的 公 開 資

料。有關資料應不時更新、公正及客觀。公眾對於課程質素及資歷的

量化及質化資料均感興趣。  
 
良好實例的共通要素  
 
4 .   我們已確定 14 項要素，作爲質素保證 (基本標準 )的必要範疇，
在發展「良好實例」時應予以考慮。  
 
 
 #1 .  可持續發展的財政可行性  
 
由於大多數課程提供者皆以自負盈虧形式營運，他們應具備財政能力

提供具質素的教育。  
 
 #2 .  學務規則  
 
隨着副學位界別發展日趨成熟及院校穩步發展，院校須制定清晰的學

務規則。教職員及學生在進行教學活動或制訂學務決策時，應參照及

一貫遵從相關學務規則。   
 
 #3 .  課程設計、甄審及批核  
 
課程設計、甄審及批核方面有很多良好實例。院校應確保設計及審批

流程中，獨立的一方可對課程進行關鍵性的檢查及評估，例如透過評

審程序，及清楚訂明與遵守審批標準。課程如具備專業認可，應通過

適當評審，尤其在課程評核方面，需符合專業或輔助專業資歷的要求。 
 
  #4 .  課程管理、監控及檢討  
 
為了保證課程的質素，辦學機構須對課程的日常運作有所監控並作定

期檢討，如在課程推行三至六年後，須進行定期正式檢討。院校應制

定適當跟進程序，有效執行自我評估及外部檢討活動所提的意見及變

革建議。   
 
 #5 .  收生入學  
 
院校應制定及遵循公正及透明的入學政策，包括清楚列明有特殊學習

需要或傷健學生的入學政策、及申請人或教職員如何處理相等資歷作

為入學要求。已獲取錄入讀的學生如未達入學要求，院校應提供已承

諾的援助。有關招生的推廣資料及活動必須準確，而相關的入學資料

亦應對外公開。  
 
 #6 .  學生評核  
 
院校應制定一致的學生評核政策。評核準則以有效及可靠為主，並在

學年／學期初向學生傳達。考試過程中應有質素保證政策，避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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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洩漏機密或利益衝突情況。  
 
 #7 .  外部考核  
 
外部考核及評核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質素保證措施，院校應制定相關程

序確保評核獨立、客觀及一致，例如委聘校外考試委員負責調適工作

等。質素保證手冊一般應涵蓋有關提名、甄選、委聘及續聘校外考試

委員的政策及程序，亦應為員工提供指引，如何跟進及回應考試委員

報告的建議。  
 
 #8 .  學習質素  
 
質素保證政策應確保所有形式的學習均有助實現整體的課程目標，校

方應向學生提供清晰的資料、指引及援助，使學習具成效。副學位課

程應逐漸增加實務學習，因此提供實務學習的機構須有適當的安排。  
 
 #9 .  教學質素  
 
院校應明確地對外表明教學質素為其最重要的辦學宗旨。清楚訂明相

關教學質素的哲學及優良教學準則，有助教員訂立期望及教學成果。  
 
  #10 .  師資  
 
院校應定期檢討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的效用，包括甄選、委聘、評估

及續聘不同級別的教員或課程支援人員。有關教職員發展的政策和預

算應予以適當優先考慮。  
 
  #11 .  評估校園設施及基建    
 
優質教學依賴適宜的學習環境、基建及設施，這需要行政、教學輔助

及 後 勤 部 門 的 支 援 。 院 校 應 定 期 檢 討 其 教 學 及 教 學 輔 助 設 施 是 否 足

夠，並有效地確保課程質素。提供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及校園生活，

已被視為促進學生發展的重要教學組成部分。  
 
 #12 .  合辦課程  
 
這項「良好實例」適用於院校建議或計劃提供合辦課程。頒授資歷的

院校需負責整體質素保證、財政可行性及學術資歷標準。合辦課程的

質素保證政策及機制應同樣嚴格，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依照頒授資歷

的機構修訂。院校應制訂政策以選取教育目標一致的合作夥伴，並於

訂立協議前就合作夥伴的法律背景、經濟及教育能力進行探討。院校

應設立相關機制，有效控制合辦課程的資訊及宣傳資料的準確性。  
 
 #13 .  投訴及上訴的處理  
 
質素保證政策及程序通常包括處理院校内外人士的投訴及上訴。投訴

及上訴可能涉及入學、評估、教職員及其他問題。院校應制定個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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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道德指引及正規程序，使投訴人、上訴人及調查涉及的各方了解

有關程序。  
 
 #14 .  質素保證評估  
 
院校應設立有系統的機制，定期評估其整體質素保證政策、原則及程

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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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副學位網站刊載的數據資料 
 

(i) 院校詳細資料 
 
項目 描述 

運作概況 

1 註冊全日制課程學生人數 

2 全職教學人員數目  

3 兼職教學人員數目 

4 教學人員的最高資歷 

5 教學人員(相當於全職的人數)與學生比例 

6 主要教學設施(如課室、演講廳、實驗室和工場數目) 

7 主要非教學設施(如圖書館的藏書量及可供學生使用的電腦數目) 

8 學生支援服務 

畢業生統計數字 

9 上一學年的畢業生人數  

10 在畢業生調查中受訪的畢業生人數 

11 畢業生升讀本地學位課程的統計數字 

12 畢業生升讀非本地學位課程的統計數字 

13 畢業生就業情況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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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課程詳細資料 

項目 描述 

一般資料 

14 課程名稱  

15 頒授的資格 

16 課程類別(副學士先修課程、副學士課程、高級文憑及其他副學位等) 

17 會否獲頒授輔助資歷(如商業與技術教育委員會文憑) 

18 入學條件 

19 學費 

20 按金／首期學費 

21 授課模式(如面授、混合制及遙距學習) 

22 修業期 

23 報名日期 

24 授課地點 

認可資歷 

25 評審情況、評審日期及有效期 

26 認可資歷的專業組織名稱 

培訓機構借助外界的專業知識 

27 
培訓機構就課程發展、課程評估、大綱檢討及審批程序借助外界的專業

知識 

工作實習經驗 

28 提供工作實習安排 

29 工作詳細資料 

30 總實習期 

升學安排 

31 畢業生學分豁免及轉移的正式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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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已批准的開辦課程貸款一覽表 (截至 2008 年 1 月 )  

貸款編號 申請機構 校舍物業 貸款金額 
(短期貸款) 

貸款金額 
(中期貸款) 批准日期 學額 每個學額

的單位成本

1 香港大學 灣仔一商業物業 35,402,000元 - 
財委會於 

2001年12月7日批准 1,200 29,502元

2 香港大學 北角一商業物業 - 176,124,000元 財委會於 
2001年12月7日批准 1,300 135,480元

3 香港浸會大學 九龍塘一商業物業 - 86,201,000元 財委會於 
2001年12月7日批准 900 95,779元

4 香港理工大學 紅磡校園內的專業大樓 32,700,000元 - 
財委會於 

2001年12月7日批准 800 40,875元

5 嶺南大學 分別位於屯門及銅鑼灣 
的商業物業 10,597,000元 - 

財委會於 
2001年12月7日批准 450 23,549元

6 嶺南大學 屯門校園內的新建大樓 - 205,735,000元 財委會於 
2001年12月7日批准 1,200 171,446元

7 香港教育學院 大角咀一商業物業 15,000,000元 - 
教統局局長於 

2002年3月26日批准 500 30,000元

8 香港中文大學 中環一商業物業 - 135,274,000元 財委會於 
2002年4月26日批准 900 150,304元

9 香港明愛 機鐵九龍站內一商業物業 15,000,000元 - 
教統局局長於 

2002年6月21日批准 526 28,517元

10 香港城市大學 九龍灣一商業物業 44,756,000元 - 
財委會於 

2002年6月21日批准 1,500 29,837元

11 職業訓練局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 
校園內的新建大樓 - 266,4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2年6月21日批准 2,438 109,270元

12 
國際高等教育

交流基金有限

公司 

分別位於長沙灣及尖沙咀 
的商業物業 7,148,000元 - 

教統局局長於 
2002年12月30日批准 420 17,019元

13 
才智教育 

機構有限公司 銅鑼灣一商業物業 4,000,000元 - 
教統局局長於 

2003年3月4日批准 

225 
(於二零零
五年關閉)

17,778元

14 香港大學 九龍灣的新建校舍 - 279,256,000元 財委會於 
2003年6月27日批准 2,000 139,6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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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浸會大學 沙田石門的新建校舍 - 359,2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3年6月27日批准 2,400 149,667元

16 香港明愛 將軍澳第73B區的新建校舍 - 188,0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3年6月27日批准 1,434 131,102元

17 香港理工大學 紅磡灣的新建校舍 - 424,714,000元 財委會於 
2003年6月27日批准 3,000 141,571元

18 
香港中文大學-
東華三院 
社區書院 

旺角的三座新建校舍 - 346,050,000元 財委會於 
2003年12月5日批准 2,565 134,912元

19 香港理工大學 西九龍的新建校舍 - 458,1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5年3月4日批准 3,600 127,250元

20 香港城市大學 九龍塘校園內的新建大樓 - 599,5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5年6月24日批准 6,000 99,917元

21 

保良局 
(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保良

局社區書院) 

銅鑼灣保良局總部 
內的新建大樓 - 254,0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5年6月24日批准 2,000 127,000元

22 香港公開大學 何文田校園內的新建大樓 - 120,0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5年6月24日批准 1,200 100,000元

23 

港專機構 
有限公司  
(香港專業 
進修學校) 

紅磡一商業物業 10,875,000元 - 
教統局局長於 

2006年1月3日批准 451 $24,113元

24 
恆生商學 
書院 小瀝源校園內的新建大樓 - 32,400,000元 財委會於 

2006年3月24日批准 280 115,714元

25 香港中文大學 中環一商業物業 22,743,000元 - 
財委會於 

2006年3月24日批准 600 37,905元

總數: 198,221,000元 3,930,954,000元 – 37,664 
109,632元
(平均單位
成本) 

已批准的貸款總額: 4,129,175,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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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土地分配 (截至 2008 年 1 月 )  

位置  獲批地院校 最高樓面  
總面積  

(平方米 )  

承諾提供  
的學額  

地點一 
紅磡灣 
九龍內地段第 11163
號 
 

理大 26,316 3,000 

地點二 
九龍灣 
新九龍內地段第 6429
號 
 

港大 15,577 2,000 

地點三 
將軍澳第 56區 
將軍澳巿地段第 91號 

尚未批出 10,470 - 

地點四 
沙田石門沙田巿地段

第 540號 
 

浸大 28,300 2,400 

地點五 
將軍澳第 73 B區 
將軍澳巿地段第 92號 

香港明愛 14,610 1,434 

地點六 
西九龍填海區 
九龍內地段第 11176
號 

理大 31,696 3,600 

地點七 
東涌巿地段第 39號 尚未批出 18,624 - 

地點八 
將軍澳第 73B區 
將軍澳巿地段第 97號 
 

尚未批出 30,000 - 

 總計 
175,593 

(其中 116,499平方
米為已批出土地)

1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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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已批准的評審課程津貼 (截至 2008 年 1 月 )  

院校  
院校檢討

數目  
課程甄審

數目  
津貼總額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1 9 1,821,750元

香港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1 3 1,235,000元

香港教育學院 - 5 1,003,600元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1 10 2,449,300元

明愛徐誠斌學院 - 6 1,198,100元

保良局香港社區書院 1 3 1,150,550元

才智書院 1 2 1,066,500元

恒生商學書院 1 2 922,000元

香港樹仁大學 - 6 2,319,150元

香港電腦學校 1 2 1,016,000元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1 1 717,300元

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 1 2 914,400元

珠海學院 1 8 4,984,500元

總計 10 59 20,798,150元

 
註 – 
我們資助院校檢討的全部費用和課程甄審的半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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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自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進修途徑概況(按課程類別計) 

 
二零零一／零二學年[1] 

繼續升學 不繼續升學 

入讀本地大學 入讀海

外院校

課程

類別 
畢業生

人數 
回應人

數 
(D)+(H) 

學士學

位課程

(A) 

其他[2] 

(B) 
學士學

位課程

(C) 

合計

(D)=(A)+(B)+(C) 
全職

受聘 
(E) 

就業

不足 
(F) 

失業 
(G) 

副學

士 
349 338 108   

32% 
12    
4% 

116   
34% 

236      70% 90   
27% 

2    
1% 

10   
3% 

高級

文憑[3] 
719 538 28    

5% 
10    
2% 

6    
1% 

44      8% 356   
66% 

68   
13% 

70   
13% 

合計 1068 876 136   
16% 

22    
3% 

122   
14% 

280      32% 446   
51% 

70   
8% 

80   
9% 

 
 
二零零二／零三學年 

繼續升學 不繼續升學 

入讀本地大

學 
入讀海外院

校 

課程

類別 
畢業生

人數 
回應人

數 
(C)+(G) 

學士學位課

程[4] 

(A) 

學士學位課

程 
(B) 

 
 

合計 
(C)=(A)+(B) 

全職

受聘 
(D) 

就業

不足 
(E) 

失業 
(F) 

副學

士 
1654 1282 767     

60% 
81      6% 848      66% 393   

31% 
24   
2% 

17   
1% 

高級

文憑[3] 
1048 939 191     

20% 
6      1% 197      21% 604   

64% 
71   
8% 

67   
7% 

合計 2702 2221 958     
43% 

87      4% 1045      47% 997   
45% 

95   
4% 

84   
4% 

 
二零零三／零四學年 

繼續升學 不繼續升學 

入讀本

地大學

入讀海外院校 

課程

類別 
畢業生

人數 
回應人

數 
(D)+(H) 

學士學

位課程
[4] 

(A) 

學士學

位課程

(B) 

副學位

課程 
(C) 

合計

(D)=(A)+(B)+(C) 
全職

受聘 
(E) 

就業

不足 
(F) 

失業 
(G) 

副學

士 
2949 2519 1484   

59% 
99    
4% 

1    
0% 

1584      63% 845   
34% 

38   
2% 

52   
2% 

高級

文憑[3] 
2494 2390 612   

26% 
75    
3% 

1    
0% 

688      29% 1331  
56% 

109   
5% 

262  
11% 

合計 5443 4909 2096   
43% 

174   
4% 

2    
0% 

2272      46% 2176  
44% 

147   
3% 

3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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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零五學年 

繼續升學 不繼續升學 

入讀本

地大學

入讀海外院校 

課程

類別 
畢業生

人數 
回應人

數 
(D)+(H) 

學士學

位課程
[4] 

(A) 

學士學

位課程

(B) 

副學位

課程 
(C) 

合計

(D)=(A)+(B)+(C) 
全職

受聘 
(E) 

就業

不足 
(F) 

失業 
(G) 

副學

士 
3609 3249 2077   

64% 
85    
3% 

10    
0% 

2172      67% 949   
29% 

48    
1% 

80    
2% 

高級

文憑[3] 
2997 2818 863   

31% 
32    
1% 

4    
0% 

899      32% 1681   
60% 

41    
1% 

197   
7% 

合計 6606 6067 2940   
48% 

117    
2% 

14    
0% 

3071      51% 2630   
43% 

89    
1% 

277   
5% 

 
二零零五／零六學年 

繼續升學 不繼續升學 課程

類別 
畢業生

人數 
回應人

數 
(D)+(H) 

入讀本

地學位

課程 

(A) 

入讀非

本地學

位課程

(B) 

其他[5]

(C) 
合計

(D)=(A)+(B)+(C) 
全職

受聘 
(E) 

就業

不足 
(F) 

失業 
(G) 

副學

士 
5763 5014 2465   

49% 
732    
15% 

108   
2% 

3305      66% 1333   
26% 

222   
5% 

154   
3% 

高級

文憑[3] 
3572 3394 366   

11% 
807    
24% 

30    
1% 

1203      36% 1967   
58% 

50    
1% 

174   
5% 

合計 9335 8408 2831   
34% 

1539   
18% 

138   
2% 

4508      54% 3300   
39% 

272   
3% 

328   
4% 

註： 
[1] 2001／02學年只有副學位課程畢業生。 

[2] ‘其他’主要包括修讀第二個副學位課程的畢業生。 

[3] ‘高級文憑’包括‘高級文憑’、‘榮譽文憑’及‘專業文憑’。 

[4] 包括在2002／03年度、2003／04年度及2004／05年度修讀‘銜接課程’的531位、994位及656

位畢業生。 

[5]包括進修非學位課程或具頒授學位權力的非知名院校課程的畢業生。 

[6]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總和可能會與相應的合計值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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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K  

承認本港副學士學位的專業團體  

 

1 .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2 .  英國特許人事和發展學會  

3 .  英國特許財政和會計學會  

4 .  英國特許設計師協會  

5 .  香港設計師協會  

6 .  香港銀行學會  

7 .  香港市務學會  

8 .  香港物流協會  

9 .  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學會  

10 .  英國成本及行政會計師公會  

11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S pe c i a l i s t s  

12 .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e r t i f i e d  E l e c tron i c  C o m m e rc e  C o n s u l t a n t s  

13 .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t h e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I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14 .  旅行及旅遊學會  

15 .  互聯網專業協會  

16 .  註册財務策劃師協會  

17 .  國際會計師公會  

18 .  英國特許銀行學會  

19 .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20 .  英國特許市務學會  

21 .  英國特許採購及供應學會  

22 .  英國特許保險業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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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香港電腦學會  

24 .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25 .  香港證券專業學會  

26 .  英國行政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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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條例》 (第 493 章 )豁免註冊  
 

  這項註冊規定並不適用於以下三類課程：  

 

( a )   與指定的本地高等教育機構合辦的課程  

 

2 .  課程如與下列任何一間本地高等教育機構合辦，且獲有關

的本地高等教育機構的行政主管證明，從有關院校／專業團體的

地位、課程的質素保證和認可資格等方面來衡量，課程均符合註

冊準則，課程便可獲豁免註冊：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  

 

3 .  與經註冊課程的提供者一樣，獲豁免註冊課程的主辦者須

遞交周年報告，以及遵守有關廣告、退款安排及處所安全等規定。 

 

(b )  純遙距學習課程  
 

4 .  “純遙距學習課程 ”是指那些僅透過郵遞、電訊傳遞 (例如電

視、電台或電腦網絡 )，或在商店發售資料等方式授課的課程，而

主辦機構、專業團體或其代理人實際上沒有在香港為修讀人士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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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導修或考試等。純遙距課程無須註冊，是要平衡保障消費者

利益和避免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6 條所保障的發表自由 (包

括尋求、接受和傳播各種資訊及思想的自由 )可能造成的限制。不

過，我們亦鼓勵這些課程的主辦者主動申請註冊，以證明它們符

合註冊準則。  

 

5 .   為保障消費者，《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規管 )規則》亦

監管純遙距學習課程的廣告。   

 

( c )  全部由本地註冊學校和本地高等教育院校開辦的課程  
 

6 .   全部由本地註冊學校開辦的非本地課程將繼續受《教育條

例》 (第 279 章 )規管，而本地高等教育機構開辦的課程，會由有

關機構現行的質素保證機制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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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M  
 

《專上學院條例》 (第 320章 )檢討  
 

教育局已就第 320 章進行初步檢討，並找出以下需進一步研究及

／或修訂的範疇：  

( i )  註冊條件  

 專上院校須要符合《專上學院條例》第 4 條規定的 14 項註

冊條件，方可符合資格註冊。當中，條例第 4 ( c )條規定，

註冊的專上學院所提供的課程應 “包括為期最少 4 年的主

修課程 ”。隨著專上教育界別的日益多樣化發展，專上課程

目前的課程長度各有不同，學位課程介乎 3 至 4 年，副學

位課程則為 2 至 3 年。我們認為或應考慮修訂條例，以反

映副學位、學位課程及其他課程不同的課程長度。  

( i i )  頒授類別  

 第 320 章第 10 條規定，專上機構可頒授文憑和證書，或在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下，可頒授學位。由於目前

不少專上院校提供副學位課程，學生修畢後可獲頒授副學

士資歷，我們認為，有理據支持將副學士學位資歷納入此

條例規管，讓頒授不同資歷類別的非法定專上院校可根據

此條例註冊。  

( i i i )  政府監控  

 根據第 320 章第 1 1 條，已註冊的專上學院經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書面批准後，方可設立作出研究或專科研修的研究所

或學系。條例於 1960 年頒布時，該條文旨在防止學院在教

師 及 設 備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透 過 聲 稱 進 行 研 究 以 提 升 其 名

氣。考慮到近年來專上教育界別的發展情況，及以自負盈

虧形式運作的專上院校的出現，政府或可考慮檢討／放寬

對這方面的監控程度，給予專上院校更大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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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附屬規例  

多項附屬法律 (以規例形式 )已根據第 320 章頒布，以監管已

註冊的專上學院的架構和運作，並規管校舍、衛生和安全

事宜，以及收生和入學年齡等事宜。而條例第 1 2 ( 2 )條規

定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可 對 任 何 此 條 例 下 的 規 例 作 出 豁

免。我們認為，有理據支持全面檢討有關規例，並應考慮

是否需要作出修訂以助反映專上教育界別 (尤其是副學位

教育界別 )的發展。  

( v )  與 “3+3+4”新學制的配合  

隨著 2 0 0 9 / 1 0 學年實施 “ 3 + 3 + 4 ”新學制及自 2012 /13 學年起

可按香港中學文憑成績入讀副學位課程後，我們應確保第

320 章的任何建議修訂，足以反映未來教育界的情況並顧及

新的發展，如副學位課程架構的改變及副學士課程通用指

標的修訂。  

 

 
 


